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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之年，也是证券

基金期货行业积极创新发展、市场活力竞相迸发的一

年。资本市场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支持创新创业、促进财富管理与民生改善等方面的作

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这一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份文件对资本市场未来

5~10年的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

下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要的

里程碑意义。文件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确

立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总体发展框架，指明了推进股

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首次从国家战略层

面对培育私募市场、发展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推动证

券期货行业创新发展、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等作出

部署，吹响了我国资本市场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号角。

一年来，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4月，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

布，建立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促

进两地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健康发展。经过两地监管

部门、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的通力合作和精心准

备，沪港通于11月正式推出，开创了操作便利、风险

可控的跨境证券投资新模式，截至2014年底累计成交

1 881亿元人民币。沪港通的顺利启动和平稳运行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和认同，为我国金融领域对

外开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打造一批现代投资银行、现代财富管理机构和现代

风险管理机构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为

此，中国证监会广泛征求市场意见，汇集行业智慧，连

续出台了支持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和期货

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三个指导意见，鼓励证券期货服务

业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取得了积极效果。截至2014

年底，证券公司总资产已达4.1万亿元，全年实现净利

润96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7%和120%。

回首过去的一年，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全面推

开。在认真调研评估市场状况的基础上，我们重启了

新股发行，通过保持均衡有序的发行节奏，坚持公开

透明的审核原则，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受到市场广

泛关注的新股发行工作总体平稳有序，A股市场全年

新增上市公司125家，为实体经济和市场发展注入了

新鲜血液。主板市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创业板市场

改革顺利推进，首发企业不再限于新能源等9大行业

并降低了财务准入门槛，再融资机制正式建立，创业

板服务创新创业的功能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试点覆盖到全国，各类企业不分规模、行

业和地域，均可申请挂牌。截至2014年底，挂牌公司

已达1 572家，成为中小微企业获得发展新动能的重要

平台。区域性股权市场进一步规范发展。同时，我们

积极支持和引导私募市场健康发展。截至2014年底，

共备案私募基金7 665只，基金管理规模2.13万亿元，

活跃的民间投资促进了资本与创新创业的对接，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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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期货市场进一步发展，聚丙

烯、晚籼稻等6个期货品种成功上市，期货品种总数已

达46个，商品期货市场成交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2014年是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的

开局之年。我们深知，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和参与是资

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力量之源，只有切实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资本市场才能获得健康发展的不竭动

力。一年里，中国证监会以引导上市公司完善现金分

红制度为重点，维护投资者收益权 ；以推动健全上市

公司投票机制为着力点，维护投资者参与权 ；以办好

“12386”热线为抓手，拓宽投资者服务渠道 ；以支持

行业协会、投资者服务中心开展专业调解为切入点，

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同时，继续探索违法责任

主体先行赔付机制，海联讯虚假陈述案中赔付适格投

资者人数和金额均超过95%。通过这些努力，投资者

保护工作逐步贯穿于监管的各环节与全过程，维护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2014年是稽查执法工作持续加强的一年。这一

年，我们充分挖掘内部潜力，整合系统资源，充实稽

查执法队伍 ；全面推进派出机构行使行政处罚权，明

确交易所受托执法职能，以零容忍的态度和坚决有力

的措施，从严惩处市场操纵、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

信息交易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年共移送公安机关

案件74件，增长80% ；审结案件163件，增长90% ；

收缴罚没款7.04亿元，对31人实施市场禁入。实践表

明，稽查执法已经成为依法治市最直观、最有力的保

障，也是增强监管威慑力和公信力最直接、最有效的

手段。

2014年也是全面推进资本市场监管转型的起步

之年。作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证券期货

监管规律的新探索，监管转型既是资本市场改革创新

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由之路。一

年来，我们大幅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加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以风险为导向加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监管。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中国证监会领导班子进

行了必要调整，王会民同志任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充实和加强了我们领导班子的力量 ；吴利军主席助理

赴深圳证券交易所任理事长，实现了深交所主要负责

人的新老交替。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吴利军同志在作

为中国证监会领导班子成员时所做出的贡献。2014

年，中国证监会内设机构也进行了调整优化，分别成

立了统一监管主板和创业板的新发行监管部、新上市

公司监管部，及全面负责证券、基金和期货业监管的

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为提高监管一致性、探索功能

监管提供了组织保障 ；新设了公司债券监管部、创新

业务监管部、私募基金监管部和打击非法证券期货

活动局，加强了对市场改革发展新领域的监管。面对

繁重的任务，我们班子成员精诚团结，密切配合，与

全体干部职工一起，在历任会领导班子打下的良好基

础上，接力奋斗，有力保障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在

此，我谨向辛勤工作在证券期货监管系统的同事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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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①

Ɣ Ѡͼם 0./2 ɞ

稽查总队

研究中心

信息中心

行政中心

●  办公厅（党委办公室）

●  发行监管部

●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 

●  市场监管部

●  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

●  上市公司监管部

●  期货监管部

●  稽查局（首席稽查办公室）

●  法律部（首席律师办公室）

●  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

●  会计部（首席会计师办公室）

●  国际合作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  投资者保护局

●  公司债券监管部

●  创新业务监管部

●  私募基金监管部

●  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局

  （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办公室）

●  人事教育部（党委组织部）

●  党委宣传部（党委群工部）

●  监察局（纪委）

●  机关党委

北京证监局　　　天津证监局

河北证监局　　　山西证监局

内蒙古证监局　　辽宁证监局

吉林证监局　　　黑龙江证监局

上海证监局　　　江苏证监局

浙江证监局　　　安徽证监局

福建证监局　　　江西证监局

山东证监局　　　河南证监局

湖北证监局　　　湖南证监局

广东证监局　　　广西证监局

海南证监局　　　云南证监局

西藏证监局　　　陕西证监局

甘肃证监局　　　青海证监局

宁夏证监局　　　新疆证监局

深圳证监局　　　大连证监局

重庆证监局　　　四川证监局

贵州证监局　　　宁波证监局

厦门证监局　　　青岛证监局

上海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

深圳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

副主席 4 位，纪委书记 1 位，主席助理 1 位

直属事业单位 内部职能部门 派出机构

图1-1  中国证监会组织架构

主席



9

中
国
证
监
会
简
介

国际顾问委员会

国际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顾委会）是中国证监

会 的 专 家 咨 询 机 构， 于2004年6月 经 国 务 院 批 准 设

立，由境内外前任金融监管官员、金融机构知名人士

及专家学者组成。顾委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针对中

国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情况介绍国际市场的最新动态

及监管经验，为中国证监会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对

中国证监会汲取国际经验、加强国际交流、推动资本

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顾委会设主席、副主席各1人，现有委员22人（见表

1–1），委员任期2年，可连任。

主席

● 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　 ҡ ᾣ ɝ   ᾣε

副主席

● 史美伦（Laura M. CHA）　 Χ ҕᾣῇε ɝ ҕᾣῇε

委员（按英文姓氏首字母排列）

● 白泰德（Thaddeus T. BECZAK）　 ҕᾣ ҕ ɝ╝Ặ ῇε

● 陈志武（Zhiwu CHEN）　 ɝ ╝

● 戴立宁（Linin DAY）　 └ ᾣ е

● 戴彼得（Peter J. DEY）　 ῾ ҕᾣε ɝ γώ῾ Ắ ᾣε

● 简·迪普洛克（Jane DIPLOCK）　 Ẳ ҕᾣε ɝ ҕ GMQAM ᾣ ҕε

● 威廉·唐纳德森（William DONALDSON） ҕᾣε ɝ ᾎП ᾣ І Ế

● 阿米尼奥·弗拉加（Arminio FRAGA） ᾣ ɝE¦tc_ Gltcqrgkclrmq Ắ Ὧ е

● 何晶（Ching HO）　 ІẾ

● 张夏成（Hasung JANG）　 η ᾣ ɝ

● 鲁本·杰弗瑞（Reuben JEFFERY）　
П ҕᾣε ɝ ᾣῇ  ☻ɝ

Ẋ ⁄ Ắ Ế

● 亨利·克拉维斯（Henry R. KRAVIS）　 IIP ε Ế

表1-1 国际顾问委员会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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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奥·梅拉梅德（Leo MELAMED）　 ῾ ΓП ε

● 梁定邦（Anthony F. NEOH）　 Χ ҕᾣ ɝ ҕᾣε

● 米歇尔·普拉达（Michel PRADA）　
ᾣε ɝ ҕ GMQAM ᾣ

ҕ ҕε ɝ   ἎὭ ҕּך еε

● 齐藤惇（Atsushi SAITO）　 П

● 沈联涛（Andrew SHENG）　
ᾣῇ ɝ ҕᾣε ɝ

ᾣ

● 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　
ᾣ Ế ɝ Ϊ Ắ ᾣ Іɝ

╝

● 约翰·威德斯沃思（John S. WADSWORTH） γώЕ Ắ ε

● 王江（Jiang WANG）　
KGR ɝͼ П ͼ

● 张为国（Weiguo ZHANG）　
Χ ҕᾣ ҕ ɝҕ εѶɝ εѶ ҕ

ἎὭ ҕΊ

● 郑学勤（Eugene ZHENG）　 ῾ П Ắ І

● 周忠惠（Zhonghui ZHOU）　 Χ ҕᾣ ҕ ɝ ╝ ҕ І  Ҕе

Χ ҕ ҕ ═ͪ ҕ Ч︣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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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来源

目前，中国证监会经费收支全部纳入国家财政预

算内管理，即证券期货市场监管费不属于中国证监会

收入，而是直接上缴国库。中国证监会的经费支出完

全由预算内拨款。

人力资源

截 至2014年 底， 中 国 证 监 会 有 工 作 人 员3 167

人，其中会机关769人，派出机构2 398人，占比分别

为24.3%和75.7%。会机关和派出机构人员平均年龄

3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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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览

股票市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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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基本情况

股票市场规模

图2-1  中国境内上市公司数量走势（1992~2014年）

Χ ҕɞ

图2-2  沪深两市股票总市值与GDP比值变化（1992~2014年）

Χ ҕɞ

沪深两市总市值 37.25 万亿元

37.25万亿元

截至2014年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 613家（见

图2–1），其中，主板1 475家，中小企业板732家，创

业板406家，全年新增124家。沪深两市总市值37.25

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见表2–1），全

市场流通市值31.5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加55.83%

和58.14% ；流通市值占总市值的84.72%，同比上升

1.24个百分点。2014年，沪深两市总市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58.53%（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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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排名 交易所排名

排
名 国家或地区 所属区域 交易所市值

（亿美元）
名
次 中文名称 交易所市值

（亿美元）
1 美国 北美洲 263 306 1 纽约证券交易所 193 514

2 中国 亚洲 60 049 2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69 792

3 日本 亚洲 43 780 3 日本交易所集团 43 780

4 英国 欧洲 40 129 4 伦敦证券交易所 40 129

5 法国 欧洲 33 191 5 上海证券交易所 39 325

6 中国香港 亚洲 32 330 6 泛欧证券交易所 33 191

7 加拿大 北美洲 20 937 7 香港证券交易所 32 330

8 德国 欧洲 17 385 8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集团 20 937

9 印度 亚洲 15 583 9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 724

10 瑞士 欧洲 14 953 10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 17 385

截至2014年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

下 简 称 全 国 股 转 系 统）挂 牌 公 司1 572家， 总 市 值

表2-2 全国股转系统规模变化情况

Χ ҕɞ

2013年 2014年 同比增长（%）

挂牌企业总数 356家 1 572家① 341.57

新增挂牌企业数 156家 1 216家 689.74

市场总市值 553.06亿元 4 591.42亿元 730.18

完成发行次数 60次 329次 448.33

融资金额 10.02亿元 132.09亿元 1 197.30

成交股数 2.02亿股 22.82亿股 1 029.70

成交金额 8.14亿元 130.36亿元 1 501.47

Ɣ ΄ ᵨ /4 ɞ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1 572 家

1 572家

图2-3  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4 591.42亿元（见表2–2）。全年新增挂牌公司1 216

家。挂牌公司分布于30个省区市，涉及18个行业门类

（见图2–3），其中以高科技类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

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类中小微企业为主，占比78%。

截至2014年底，共有8家挂牌公司成功登陆中小企业

板和创业板。

883360

57

55

217 制造业 883家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60家

建筑业 57家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5家

农、林、牧、渔业 38家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0家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8家

批发和零售业 26家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4家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5家

采矿业 14家

金融业 12家

卫生和社会工作 11家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7家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家

教育 4家

综合 2家

住宿和餐饮业 1家

挂牌公司家数

表2-1 2014年世界交易所市值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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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概况

2014年，沪深两市共有758只A股股票进行了首发

及再融资，合计融资7 468.47亿元（见图2–4），同比

增长80.05%，其中首发融资668.90亿元，公开增发

融资3.65亿元，定向增发（现金认购）融资4 023.51亿

元，定向增发（资产认购）融资2 634.43亿元，配股融

资137.98亿元。再融资金额同比增长63.93%。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总金额 1.45 万亿元

1.45万亿元

1.45万亿元（见图2–5），同比分别增长40%、63%。

125单并购重组进行了配套融资，配套融资总金额

535亿元。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

业并购重组单数合计占比77%（见图2–6）。民营公司

成为并购重组主力军，发生并购重组1 923单，占比

66%。创业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活跃，共发生

777单，每家公司平均发生1.9单。产业整合类型的并

购重组单数占比50%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并购重组

中，产业整合交易单数占比达75%。

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活跃，沪深

两市上市公司共发生并购重组2 920单，交易总金额

2014年，全国股转系统累计有289家挂牌公司完

成 股 票 发 行329次， 合 计 融 资132.09亿 元， 是2013

年融资总额的13倍，平均单笔融资额约4 490万元。

其中，挂牌同时发行股票的64次，融资金额42.19亿

元，实现了中小微企业的小额、快速融资。

并购重组情况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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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非上市公众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4次，

并购金额合计43.88亿元 ；16家挂牌公司被并购，合

计金额17.22亿元。

股票交易概况

图2-5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情况

Uglb ɞ

图2-7  2014年上证综指和深证综指走势

沪深两市单日成交金额最高达到 1.25 万亿元

1.25万亿元

2014年，沪深综指上涨，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全年上证综指上涨52.87%，深证综指上涨33.80%

（见图2–7）。其中，1~6月份，上证综指下跌3.20%，

深证综指上涨3.70% ；7月份以来，受市场流动性充

裕、沪港通预期增强等因素影响，上证综指和深证

综指分别上涨，特别是随着沪港通正式启动和人民

银行降息，沪市快速上涨，11~12月份上证综指累

计上涨33.65%。2014年，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金额为

3 036.38亿元，较2013年增加1 066.93亿元，增幅为

54.17%（见图2–8）；沪深两市股票换手率较2013年

分别提高50.17%和88.84%。单日成交金额最高达到

1.25万亿元。

2013年 2014年

重大资产重组单数 重大资产重组金额

2 091单

8 892亿元

2 920单

14 500亿元

1 838

256

60
64
46
53
53

241

144
159

制造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建筑业 农林牧渔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采矿业

批发和零售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其他

房地产业

图2-6  2014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单数分行业情况

单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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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基本情况

中国债券交易市场主要由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

交易所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组成。债券种类

包括政府债券、公司信用类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等，

债券交易方式主要包括现券交易和回购交易。

交易所债券市场规模

亿元（见图2–9），同比增长31.18%。交易所债券市场

现货交易品种3 034只，同比增长49%。其中，国债

189只，地方政府债7只，政策性金融债3只，企业债 

1 503只， 公 司 债687只， 可 转 债30只， 可 分 离 债2

只，中小企业私募债613只。交易所市场债券现货托管

面值25 975亿元，同比增长31% ；交易所市场债券现

货托管市值26 584亿元，同比增长36%。

交易所债券市场融资情况

按发行起始日统计，2014年交易所市场发行债券

515只，筹资4 147.33亿元，扣除兑付本金外，合计净筹

资2 637.23亿元，其中公司债185只，筹资2 954.25亿元， 

交易所市场债券托管面值 2.60 万亿元

2.60万亿元

Ώ П ҕɞ

图2-8  2014年各交易所股票交易额

1 933.74
2 9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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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交易所债券市场历年托管面值

截至2014年底，交易所市场债券托管面值2.60万

（万亿美元）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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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基金规模 21 295 亿元

21 295亿元

净筹资2 001.18亿元 ；可转债13只，筹资320.99亿元，

净筹资300.55亿元 ；可分离债净筹资－500.35亿元，中

小企业私募债313只，筹资532.09亿元，净筹资495.85亿

元 ；政策性金融债3只，筹资300亿元，净筹资300亿元 ；

可交换债1只，筹资40亿元，净筹资40亿元。

Χ ҕɞ

表2-4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情况统计表

ͼ ᾎП ɝ ᾎП ɞ

表2-3 2014年交易所各债券品种现货成交金额

债券类型 2014年（亿元） 2013年（亿元） 增减幅（%）

政府债 1 260.27 804.25 56.70

企业债 12 511.63 6 602.34 89.50

公司债 5 135.89 4 029.95 27.44

可分离债 265.88 597.04 -55.47

可转债 7 972.97 4 960.13 60.74

中小企业私募债 613.24 387.85 58.11

政策性金融债 243.88 – –

交换债 22.78 – –

资产支持证券 63.25 4.80 1 217.71

现货合计 28 089.79 17 386.36 61.56

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情况

2014年，交易所债券市场现货成交金额28 089.79

亿元（见表2–3），同比增长61.56% ；回购成交金额

90.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24%。

私募市场基本情况

私募基金总体情况
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4 955家，其中股权投资基金占

比达59%，证券投资基金为29%，创业投资基金为

9%，其他基金占比3% ；备案基金7 665只，其中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只数占比达50%，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只数为35%，创业投资和其他

基金分别为9%和6% ；备案基金规模21 295亿元，其

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规模占比达60%，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规模为23%，创业投资和

其他基金分别为7%和10%（见表2–4）。

家数
（家） 占比（%） 管理基金只数

（只） 占比（%） 管理基金规模
（亿元） 占比（%）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1 438 29 3 825 50 4 888 23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 2 903 59 2 699 35 12 745 60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463 9 718 9 1 548 7

其他基金管理人 151 3 423 6 2 114 10

总数 4 955 100 7 665 100 21 295 100

中国证监会指导基金业协会对私募基金管理人进

行登记，对私募基金进行备案。截至2014年底，共



2014  ANNUAL REPORT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年报

20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发展情况

截至2014年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快速发展，管理资产规模12.92万亿元，同比增加

94%（见表2–5）。其中，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规模7.95

万亿元，基金管理公司专户管理资产规模1.22万亿

元，基金子公司专户业务资产管理规模3.74万亿元，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规模124.82亿元。

柜台市场和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情况

截至2014年底，共有42家试点证券公司获得柜

台市场试点资格。共有19家试点证券公司的2 655只

产品通过柜台市场交易，柜台市场累计开展融资业务 

1 478笔，累计融出资金20.87亿元。

2014年8月18日，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

统（以下简称报价系统）正式发行第一只资管计划，

此后陆续推出收益凭证、次级债券、私募基金、证券

公司短期债、并购重组私募债等品种。截至2014年

底，60家参与人在报价系统共发行资管计划、收益凭

证、次级债券、私募基金等产品351只，募资规模共

计185.89亿元。

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情况

截至2014年底，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范围已覆

盖29个省（区、市），共有823家中小企业完成发行备

案，拟发行金额1 648.7亿元，已完成发行966亿元。

Χ ҕɞ

Χ ҕɞ

表2-5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统计表

表2-6 中国各期货交易所交易品种

2014年底 2013年底
增长率（%）

资产规模（亿元） 资产规模（亿元）
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 79 463.00 52 059.00 53

基金公司专户 12 240.00 4 739.00 158

基金子公司专户 37 390.00 9 707.00 285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 124.82 12.6 891

期货市场基本情况

期货品种创新步伐加快

2014年，我国期货市场成功推出聚丙烯、热轧卷

板、晚籼稻、硅铁、锰硅、玉米淀粉6个期货品种。

积极推进锡、镍、10年期和3年期国债期货、上证50

和中证500股指期货、交叉汇率期货等期货品种的研

发上市。加强有色金属指数期货、商品期货期权、股

指期权和碳排放权等新型交易工具的研发工作。

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截至2014年底，我国期货品种总数共46个，其中

商品期货品种44个，金融期货品种2个（见表2–6），

基本覆盖了农业、金属、能源化工、金融等国民经济

主要领域。

交易所 交易品种

上海期货交易所
铜、铝、锌、铅、黄金、天然橡
胶、燃料油、螺纹钢、线材、白
银、沥青、热轧卷板

郑州商品交易所

普 麦、 强 麦、 棉 花、 白 糖、 菜
籽 油、PTA、 早 籼 稻、 甲 醇、
玻璃、油菜籽、菜籽粕、动力
煤、粳稻、晚籼稻、硅铁（铁合
金）、锰硅（铁合金）

大连商品交易所

黄大豆1号、黄大豆2号、玉米、
豆粕、豆油、线型低密度聚乙
烯、棕榈油、聚氯乙烯、焦炭、
焦煤、铁矿石、鸡蛋、纤维板、
胶合板、聚丙烯、玉米淀粉

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

沪深300股票指数期货、5年期
国债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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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期货市场成交金额和成交量走势（1993~2014年）

计成交量和成交额分别为25.06亿手和291.99万亿元

（见图2–10），成交量位居世界前列。其中，累计成交

量同比增加21.54%，累计成交额同比增加9.16%。

全年金融期货累计成交2.18亿手，成交额164.02万亿

元，分别占期货市场的8.68%和56.17%。

市场规则制度日益完善

在黄金、白银及有色金属夜盘交易稳定运行的基

础上，新增铁矿石、大豆、螺纹钢、天然橡胶、白

糖、棉花等17个连续交易品种，夜盘品种交易活跃，

其中黄金、白银夜盘成交量占比超过60%。陆续推出

套利交易保证金优惠、单向大边保证金制度等优惠措

施，单向大边保证金优惠措施日均减免交易保证金70

多亿元，梯度保证金改革使得豆粕、菜粕等期货品种

近月合约持仓量和流动性显著提高。进一步简化套保

审批流程，提高套保审批透明度，便利产业客户套保

操作。修订完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参与

期货交易的政策制度，优化投资者结构。完善期货合

约规则体系，全年共修改期货合约2次、规则17项，

进一步适应产业客户需求。研究期货市场服务棉花、

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的配套方案，配合农业市场化

改革进程，推动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扩

期货市场全年累计成交量为 25.06 亿手

25.06亿手

大和完善期货保税交割试点，批复大连商品交易所

（以下简称大商所）在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开展线性低密

度聚乙烯(LLDPE)保税交割业务试点。

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情况

股票市场投资者情况

2014年， 投 资 者 交 易 活 跃 度 增 加。 截 至2014

年 底， 投 资 者 有 效 账 户 数14 214.68万 户， 同 比 增

加7.30% ；全 年 新 增A股 开 户 数949.90万 户， 同 比

增加93.35% ；专业机构持有已上市流通A股市值的

14.22%（见 表2–7）， 同 比 下 降0.55个 百 分 点 ；自

然人持有已上市流通A股市值的25.03%，同比下降

2.23个百分点 ；一般机构持有已上市流通A股市值的

60.75%，同比上升2.7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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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期货市场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全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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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2014年专业机构投资者持有流通A股占比变化情况

时间
证券投
资基金

(%)

基金公司
专户理财
产品(%)

社保
基金
(%)

QFII
（含
RQFII）

(%)

保险类投
资者(%)

信托类投
资者(%)

企业
年金
(%)

证券公司(%)

自营 集合理财

2014年1月 6.52 0.28 1.25 1.65 3.12 1.24 0.12 0.33 0.30

2014年2月 6.12 0.27 1.18 1.59 3.03 1.22 0.11 0.30 0.26

2014年3月 5.73 0.30 1.19 1.58 3.04 1.22 0.09 0.31 0.24

2014年4月 5.59 0.39 1.20 1.65 3.08 1.25 0.09 0.33 0.26

2014年5月 5.52 0.45 1.18 1.68 3.05 1.26 0.09 0.37 0.26

2014年6月 5.61 0.48 1.19 1.74 2.98 1.27 0.10 0.42 0.26

2014年7月 5.61 0.52 1.22 1.89 3.07 1.29 0.11 0.40 0.27

2014年8月 5.45 0.53 1.19 1.91 3.05 1.33 0.11 0.36 0.25

2014年9月 5.24 0.54 1.15 1.83 2.88 1.39 0.12 0.37 0.27

2014年10月 5.03 0.58 1.15 1.82 2.89 1.45 0.13 0.30 0.27

2014年11月 4.91 0.65 1.14 1.79 3.21 1.54 0.16 0.32 0.26

2014年12月 4.79 0.61 1.17 1.71 3.87 1.37 0.14 0.31 0.23

2014年， 沪 深 两 市 股 票 总 成 交 金 额74.39万 亿

元，同比增长58.71%。其中，专业机构成交占比为

12.15%，自然人成交占比为85.37%，一般机构成交

占比为2.37%，沪港通成交占比为0.11%。2014年，

专业机构净卖出A股1 037.72亿元，自然人净买入A

股10 601.99亿元，一般机构净卖出A股10 249.97亿

元 ；沪港通净买入A股685.70亿元。

期货市场投资者情况

从成交量来看，2014年法人客户和个人客户成

交量分别为129 631.32万手和371 539.82万手，同比

增加248.80%和减少0.11%。从成交额来看，法人客

户和个人客户成交额分别为108.5万亿元和475.5万亿

元，同比增加165.92%和减少3.05%，其中法人客户

成交额占比上升至18.58%（见表2–8）。

Χ י Χ ɞ

表2-8 期货市场投资者交易情况

年份 法人客户成交量
（万手）

个人客户成交量
（万手）

法人客户成交额
（亿元）

个人客户成交额
(亿元）

2009 18 661.10 196 091.89 118 290 1 182 160

2010 26 292.50 286 378.17 215 770 2 869 850

2011 20 454.14 178 412.56 210 506 2 416 945

2012 26 910.32 262 797.66 246 171 3 171 107

2013 37 164.99 371 965.38 407 990.80 4 904 255.10

2014 129 631.32 371 539.82 1 084 927.79 4 754 8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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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基本情况

截至2014年底，120①家证券公司总资产40 921亿

元，净资产9 205亿元，净资本6 792亿元，营业收入

2 603亿元，同比增长97%、22%、30%和64%（见图

2–11）。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980亿元，自营业务收

入710亿元，投行业务收入310亿元，资产管理业务收

入124亿元，利息净收入284亿元（利息收入812亿元，

其中融资融券业务利息收入446亿元，约定购回利息

收入14亿元，股票质押回购利息收入90亿元，其他利

息收入262亿元，利息支出528亿元），其他收入195亿

元。管理客户资产341 449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

Ɣ ╝ ᾎ ͼ Т Ắ Ѡͽ ł╝ Ń 0./2 /0 ɞ ϡ /0. ΄₵ ╝ ɞ

图2-11  2014年证券公司总资产和净资本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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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的客户证券资产248 654亿元，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11 135亿元，资产管理业务的受托资产81 660亿元。

截至2014年底，共有95家基金管理公司，其中

已有73家设立专户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总资产（未

经审计）1 020.65亿元，净资产657.56亿元，管理资

产合计6.68万亿元，同比增长57.84%。其中，管理

公募基金规模4.54万亿元，存续产品1 899只（见表

2–9）；基金公司专户规模12 240亿元 ；受托管理社

保基金规模6 085亿元 ；受托管理企业年金规模2 974 

亿元。

Χ ҕɞ

表2-9 2014年底证券投资基金数（只）

封闭式
开放式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债券型基金 QDII

135 699 395 171 409 90

截至2014年底，153家期货公司总资产（不含客

户权益）、实收资本、净资产和净资本分别为728.76亿

元、433.51亿元、619.98亿元和481.25亿元。全年期

货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0.20亿元，净利润41.52亿元。

截至2014年底，84家咨询机构注册资本21.14亿

元，总资产36.46亿元，净资产23.42亿元，营业收入

18.79亿元，净利润0.79亿元。



Ⅲ



监管转型

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全面强化日常监管

启动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

扎实做好稽查执法和清理整顿工作

全面启动中央监管信息平台建设

进一步夯实资本市场法治基础

防控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

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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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首次发行股票共融资 668.89 亿元

668.89亿元

2014年，中国证监会大力推进监管转型，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放松事前管制，着力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推进新股发行体制

改革，启动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切实加大稽查执法力度，夯实资本市

场法治基础，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强化风险防范，监管工作取得了新的

成效。

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大幅取消行政审批事项

经国务院决定，2014年中国证监会分3批取消了

13项行政审批事项，包括“证券公司借入次级债审

批”“证券公司专项投资审批”“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审核”等一批影响面广的审批事项。在私募基金、资

产证券化等市场发展新领域不设前置审批，由行业协

会实施自律管理，支持市场主体自主开展业务产品创

新。发布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实行审批标准、流程和

结果“三公开”，提高审批透明度。

彻底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按照“取消是原则，调整是例外，例外必从严”

的原则，研究制定了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工作方

案，除1项拟新设为行政许可外，其余9项全部予以取

消，2014年已取消5项。

分类清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

对21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制定了分类清理方

案。2014年，已取消“期货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住

所或者营业场所，设立或者终止境内分支机构，变更

境内分支机构经营范围的审批”“证券金融公司变更名

称、注册资本、股东、住所、职责范围、制定或者修

改公司章程、设立或者撤销分支机构审批”“外国证券

类机构驻华代表机构首席代表资格核准”3项行政审批

事项，将“投资咨询、财务顾问、资信评级机构从事

证券服务业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

全面清理职业资格事项

对11项 职 业 资 格 进 行 了 全 面 梳 理， 计 划 取 消6

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完善新股发行制度

Χ ҕε

修订《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制定老股转让

办法、预先披露规则、信息披露指引等，及时对发行

承销办法、老股转让规定、募集资金运用信息披露等

要求进行了微调和完善，进一步发挥市场约束机制和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并公布首发审核工作流程，

发布关于首发承诺及老股转让规定、相关责任主体承

诺事项、募集资金运用信息披露、首发股票中止审查

等监管问答，提高发行审核各个环节的公开度和透明

项，保留5项。截至2014年底，已取消“外国证券类

机构驻华代表机构首席代表资格核准”等3项职业资格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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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2014年，共有125家公司完成发行并上市，其中

沪 市43家、 深 市82家（中 小 企 业 板31家、 创 业 板51

家），共融资668.89亿元，平均每家融资5.35亿元。

加强对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监管

加强对新股发行中报价、定价行为的管理，提高

首发企业信息披露标准。研究制定在发审会前组织

人员对首发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行抽查的方案，发

布《关于组织对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进行抽查的通

知》，对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进行抽查，组织对11

家被抽查企业开展现场检查，进一步推动各方归位尽

责，促进首发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

强化对发行上市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

组织检查新股发行承销活动，及时对存在违规行

为的5家证券公司、2家发行人和6名个人采取监管措

施，回应了市场质疑，起到了震慑作用，净化了新股

发行市场环境。同时，建立新股发行承销常态化检查

机制，完成两个新股项目发行承销现场检查工作，进

一步加强了新股发行的过程监管和行为监管。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推进股票发

行注册制改革要求，中国证监会牵头成立了股票发行

注册制改革工作组，由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

行、法制办、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全国人大法

工委、高法院等单位共同组成。2014年中国证监会

已起草改革方案初稿并上报国务院，探索建设符合我

国实际的，市场主导、责任到位、披露为本、预期明

确、监管有力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

全面强化日常监管

进一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监管

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法规。修订发布《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9

个规范性文件，明确优先股信息披露要求。推进定期

报告准则修订工作，突出披露信息“易得、易懂、有

用”，鼓励上市公司自愿性、差异化披露信息。推动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制定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上交所

已发布房地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煤炭开采和洗选

3个行业指引 ；深交所已经发布广播电影电视、药品

和生物制品两个行业指引。

拓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渠道。全面推进上交所、

深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覆盖公司比例

扩大到100%和98%，直通披露公告占全部公告的比

例分别为81.1%和80.8%（见图3–1）。协调证券交易

所出台“互动易”和“e互动”制度规范，丰富上市公

司发布信息和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加强上市公司

和投资者互动交流。

以问题为导向加强监管执法。2014年，共完成对

2 801家（次）上市公司的年报审核，现场检查263家

公司，专项核查403家公司，累计采取了278项行政监

管措施，移送立案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27家（次）。

加强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监管。修订上市公司

财务报表及附注披露要求，引导上市公司结合自身特

点，有针对性地披露会计政策、会计数据及财务指

标。抽样审阅415家上市公司年报，关注重要和疑难

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重要会计政策和关键会计判断

披露等问题。加强对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监管，根据上

市公司风险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风险划分重点类项目

和一般类项目，加大重点类项目监管力度，提升监管

针对性和有效性。

Χ ҕῇ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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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四省市开展证券期货

违法违规案件通信信息直接对口查询试点。探索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同步研究、联合调查”新模式，全

年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犯罪案件74件，同比增长76%。

图3-3  退市公司累计情况

0

20

40

60

80

1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家）

（年）

7978
71686663

5856

47

38

24

14
10

3

Χ ҕῇε Ὦ

启动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

出台《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

度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上市公司因收购、回购、

吸收合并等活动引发的主动退市情形，并作出有别于

强制退市的专门安排 ；细化了重大违法公司退市制

度 ；对现有交易类、财务类退市指标作了全面梳理，

允许证券交易所对部分指标予以细化或动态调整，针

对不同板块的特点作出差异化安排。同时，要求证券

交易所对强制退市公司股票设置“退市整理期”；统一

安排强制退市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设立的专门层

次挂牌交易 ；明确退市后满足上市条件的公司可以申

请重新上市。

截 至2014年 底，A股 市 场 共 有79家 公 司 退 市，

其 中 主 动 退 市31家， 强 制 退 市48家（见 图3–3）。 

2014年，*ST长油因连续4年亏损退市，成为首家央企

退市公司。

对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新增案件调查 488 件

488件

针对市场运行特征，加大对违法违规案件查处力

度，严肃查处“中技系”“海联讯”“中科云网”等虚假

信息披露、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以及华夏基金、海

富通基金等多家机构的部分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股票等案件，净化了市场环境。全年共受理证券期货

违法线索678件，同比增长11% ；新增案件调查488

件，同比增长10.4%（见图3–4）。

扎实做好稽查执法和清理整顿工作

进一步完善稽查执法体制机制

强化线索渠道建设，建立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

举报中心，开通网络和电话举报，实行举报奖励制

度，开发稽查舆情系统并联网运行。加强日常监管部

门的线索移送工作，完善筛查异常交易数据模型，强

化稽查主导的现场核查模式，有效提升线索发现和分

析能力。明确沪深专员办的稽查执法职能和沪深证券

交易所受托执法职能，增强稽查执法和专项检查力

量。会同有关部委建立涉案户籍信息电子化查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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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2012~2014年案件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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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共审结案件163件，同比增长90% ；共

作出处罚决定158项，罚没款总额达4.7亿元 ；收缴罚

没款7.04亿元，为2013年的2.8倍 ；作出市场禁入决

定18项，对31人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其中10人被终身

市场禁入（见表3–1、表3–2)。依法严格高效查处海联

讯骗取发行核准和信息披露违法案、康盛股份内幕交

易案、恒逸集团操纵“恒逸石化”案等社会高度关注

的案件，取得良好警示和震慑效果（见图3–5）。

共审结案件 163 件

163件

Χ ҕε Ὀ ệ П

2012~2014年案件类型统计

年份 信息披露
违法案件 内幕交易案件 操纵市场案件 其他案件 全年审结

案件总计

2012 32 30 10 5 77

2013 23 51 8 4 86

2014 36 69 15 43 163

表3-1

Χ ҕɞ

2012~2014年处罚情况统计

年份 行政处罚决定（项） 市场禁入决定（项） 罚没款总额（亿元）

2012 56 8 4.37

2013 79 21 7.28

2014 158 18 4.7

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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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中国证监会证券执法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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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加大天津、云南清理整顿工作督导力度，推进清

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收尾工作。会同地方政府金融、

商务、文化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各类交易场所现场

检查，重点检查了391家贵金属类、文化产权及艺术

品类、股权类交易场所。督导各地政府履行对本地区

各类交易场所的监管职责，加强交易场所违规行为

整改规范，建立对辖区内各类交易场所的长效监管机

制。推动各省级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关于禁止以电子

商务名义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的通知》，开展电子商

务专项清理整顿工作。

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加强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工作的统筹指导，健

全工作机制，配合公安机关打击非法“荐股软件”、非

法期货活动等“涉非”案件。全年共摸排“涉非”案件

线索219次，向公安机关等移送案件线索115件，出具

非法活动性质认定意见111件。以多种形式开展“防

非”宣传教育，揭示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风险，全年共

组织“防非”宣传教育专场活动2 250场，发送手册20

万余本，发送短信278万余条。

Χ ҕῇε Ὤ ╝

中央监管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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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启动中央监管信息平台建设

2014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中央监管信息平台管

理办法（试行）》 《中央监管信息平台总体建设方案》

等监管平台建设管理规范，集中评审并立项开发基础

平台软硬件采购、中央数据库、统一数据采集交换系

统、数据模型、公共模块建设等方案，对系统需求进

行摸底调查，对上市公司监管系统、会计监管系统、

统计监测系统、互联网信息采集及舆情监测系统、派

出机构综合办公系统的业务需求立项评审。截至2014

年底，已完成中央监管信息平台10个子项目的立项申

请工作，其中4个子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进一步夯实资本市场法治基础

基础法律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014年，中国证监会向全国人大财经委报送《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修改的

报告及草案建议稿，修改工作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征

求国务院意见阶段。形成《期货法》草案建议稿并正

式报送全国人大财经委，推动完成草案第二稿修改

稿。继续推动《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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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法律实施规范体系建设成果丰富

出台《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建设规划意见》，全面

推动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健全和

完善，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清理整合现行法律

实施规范，力争形成融资与并购、市场交易、产品业

务、市场与机构主体、对外开放、审慎监管、投资者

保护、监管执法8个法律实施规范子体系。全年出台

规章15件、规范性文件50件（见图3–6）。

推进行政和解试点工作

为落实行政和解试点工作要求，中国证监会在全

国人大法工委、高法院、法制办的指导下，起草制定

诚信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

建成并正式运行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实现了市

场主体诚信记录的全面统一和权威归集，为监管系统

和市场各方使用诚信信息、强化诚信约束奠定了信息

基础。截至2014年底，诚信数据库收录市场机构1.45

万家，人员62.2万名，诚信信息6.95万条（见表3–3）。

修改完善《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

图3-6  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发布情况

规章 规范性文件

0

10

20

30

40

50

60

2012 2013 2014

12

43

9

49

15

50

（件）

（年）

行政和解

Ί ᾌ Ӻ שּׁ ɝֳ ɝ

ᶋ ѓὈ ўѲ

ᾌ щ

ӎ ɞ

ͪ Љ י

ᾌ Ὧ ɞ Ѡ ѱ΅

΅ ѱ Іе ╞ ӺẸ

ε ПὈ΄ ѓὈ ўѲ Љ ᶋ

ɞ Ѳᵈ Љ

́

诚信数据库收录信息统计表

Χ ҕɞ

信息类型 收录诚信信息数量（条）

负面信息 13 229

上市公司及相关方公开承诺履行情况信息 17 169

监管关注信息等其他信息 39 147

信息总计 69 545

表3-3

了《中国证监会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对行政和解

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行政和解协议的协商、执行和监

督，行政和解金的确定、管理和使用等内容作出了具

体规定。

法》，调整完善违法失信信息在诚信档案中的效力期

限，规定一般违法失信信息的效力期限为3年，行政

处罚、市场禁入、刑事处罚等重大违法信息的效力期

限为5年。正式开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互联网公

开查询平台，向社会公众开放市场参与主体被行政处

罚、市场禁入、纪律处分等失信信息。与高法院实现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诚信数据库共享，与税务总局建

立重大税务违法行为联合失信惩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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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

推动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建

设。构建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是资本市场系统性风

险防控工作的基础。中国证监会在参考国际证监会组

织(IOSCO)系统性风险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

建立符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的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指

标体系，已初步确定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进入数据

收集准备阶段。

有序开展资本市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识别研究

工作。在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积

极开展资本市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识别研究工作，

并探索构建科学合理的风险监测指标体系，为宏观审

慎监管提供依据。

完善系统性风险防控工作的监管协调机制。以金

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为基础，不断加强与相关部

门在系统性风险政策制定、措施执行、信息互换等方

面的沟通协调，逐步完善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

处置协调机制，提升系统性风险监管协作的有效性。

重点加强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监管协作和风险防

范。推进监管技术创新，利用统一的监测监控系统动

态监测期货市场风险，深入排查跨市场风险隐患。加

强金融期货市场信息共享及风险预警机制，防范期现

货市场风险传递和市场操纵。指导各交易所加强异常

交易及市场异常风险的监测，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置风

险。强化对程序化交易等新型交易行为的监管，保障

市场交易的公平性。

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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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

全面推进创业板改革

深入开展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

加快推进债券市场建设

积极发展场外市场和私募市场

大力推进产品创新

提升证券期货行业竞争力



38  

企业在创业板上市融资 159.46 亿元

159.46亿元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约 90% 的交易单数已无须审批

90%

2014年，中国证监会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发展多层次股权市场，积极推进企业并购重

组，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建立健全私募市场监管规则体系，稳步推动期

货市场创新，促进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资本市场创新发展空间不断

拓展。

全面推进创业板改革 资产调价机制，增加定价规则的弹性。明确对借壳上

市执行与IPO审核等同要求，不允许在创业板借壳上

市。丰富并购重组支付工具，为优先股、定向发行可

转换债券、定向权证作为并购重组支付方式预留制度

空间。配套修订了收购、重组报告书信息披露格式准

则，充分体现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总体原则，切实

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促进市场主体归位尽责。

实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并联审批，不再将境外投

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经营者集中审查等作为中国证监

会审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前置条件，进一步缩短审

批时间，提高重组效率。根据并购重组项目的行业分

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独立财务顾

问执业能力评价情况，对并购重组项目分别按豁免/快

速、正常、审慎3条通道进行审核，全年受理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251单，其中正常审核191单、审慎审核

58单、豁免/快速审核2单。

建立非上市公众公司并购重组制度

发布实施《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非

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信息披露配

套规则，突出股东自治原则和市场约束机制，进一步

放松管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

场环境，激活市场主体创新活力。除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外，收购重组均不设置行政许可 ；对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的重大资产重组豁免核

准 ；简化程序，不设重组委 ；缩短审核期限至20个工

作日。大幅简化收购的报告书类型和申报文件，不强

制要求提供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及编制备考报告。大

幅减少申报文件，精炼信息披露内容，减少主观性信

息的披露。

2014年，中国证监会修订实施《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适当放宽财务准入

指标，申报企业不再限于9大行业，拓展了市场服务

覆盖面。发布《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

法》，建立符合创业板特点的再融资制度，推出“小

额、快速、灵活”的定向增发机制，进一步满足创业

板上市公司的持续融资需求。2014年共有51家企业在

创业板上市，融资159.46亿元 ；1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再融资5 000万元。

深入开展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

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改革

2014年，中国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取消不构成

借壳上市的重大资产重组审批等审批事项，并购重组

约90%的交易单数已无须审批。建立发行股份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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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债券市场建设

完善债券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修订公司债券发行和交易管理办法并公开征求意

见，拟建立覆盖所有公司制法人的公司债券公开和非

公开发行制度，增加报价系统和证券公司柜台市场等

交易平台，取消公司债券公开发行的保荐制和发审委

制度，将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区分为面向公众投资者和

面向合格投资者两类，并完善相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安排，强化信息披露、承销、评级、募集资金使用等

重点环节的监管，完善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债券持有人

会议制度，强化持有人权益保护。发布《证券公司及

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将

资产证券化业务主体范围由证券公司扩展至基金管理

公司子公司，实行基础资产负面清单管理，全年发行

资产证券化产品24只，募集资金322亿元。

深化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积极推动落实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实现在上交所发行上市平安银行1号小额

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26.31亿元。推进

政策性金融债在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上市，已完成

国家开发银行在上交所首批300亿元政策性金融债发

行。联合财政部发布《关于关键期限国债开展预发行

试点的通知》，将国债预发行试点券种由7年期国债扩

大至全部关键期限记账式国债。

积极发展场外市场和私募市场

加快发展全国股转系统

完善全国股转系统规则体系。指导全国股转公司

发布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

（试行）》，为丰富和完善全国股转系统交易机制提供

了制度保障。细化挂牌标准和要求，规范审核工作底

稿。规范并持续完善挂牌审查程序。推进电子化和基

于XBRL标准的文件报送，逐步实现电子化辅助审核。

推进挂牌审查从流程、标准到进度、过程实现全公开

和同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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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交易支持平台并平稳运行。2014年5月，全

国股转系统证券交易及登记结算系统（以下简称交易

结算系统）正式投入运行，兼容协议、做市、竞价三

种交易方式，支持普通股、优先股、公司债券及金融

衍生工具的发行和交易。交易结算系统的成功上线标

志着全国股转系统市场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交易

结算制度进一步优化。交易结算系统上线以来运行稳

定，各项业务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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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全 国 股 转 系 统 挂 牌 公 司 股 票 总 成 交

金额及日均成交金额分别为130.36亿元和5 299.19

万元，同比均增长15倍左右 ；其中协议方式总成交

金额109.17亿元，做市方式成交股数和金额分别为 

24 999.14万股和21.19亿元。

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

2014年，中国证监会赴北京、上海等10地走访

调研，在广西南宁召开民族地区股权市场规范发展座

谈会，充分听取地方政府、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

业、中介机构等各方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对规范

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原则、思路和措施进行研究，

起草了区域性股权市场规范发展指导意见（草案）。

全国股转系统做市转让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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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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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证券公司柜台市场和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

服务系统

指导证券业协会开展证券公司柜台市场试点，基

本完成柜台市场交易系统建设并平稳运行，稳步落实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指导发布《机构间私募产品

报价与服务系统管理办法（试行）》，为报价系统的规

范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进一步加大报价系统开发建

设和推广应用，加强场外金融衍生品业务试点，已实

现报价系统私募产品报价、签约、发行与转让、登记

结算、信息展示等功能。

私募基金行业平稳快速发展

发布实施《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明

确了私募基金的基本业务规范和监管标准。按照“适

度监管、底线监管、重在行业自律、促进行业发展”

的基本原则，初步构建起适应私募基金特点的监管体

制框架。授权并指导基金业协会持续做好登记备案工

作，完善自律管理体系和私募基金专业委员会建设。

以风险为导向组织对部分私募基金开展现场检查，规

范其运作行为。指导派出机构协助地方政府，依法严

厉打击以私募基金为名的各类非法集资活动。

探索私募基金在报价系统交易，丰富其转让退出

方式，提高私募基金的流动性。推动允许保险资金投

资创业投资基金等私募基金，拓宽私募基金资金来源

渠道。解决私募基金管理人开立证券账户和期货账户

的问题。鼓励地方政府设立私募基金产业园区，形成

集聚效应。鼓励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加强合作，开展

项目对接活动，促进私募基金发展。

大力推进产品创新

开展优先股试点

上市公司申请发行优先股合计融资 1 055 亿元

1 055亿元

2014年3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优先股试点管理

办法》，明确优先股股东权利行使、上市公司发行优

先股、非上市公众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交易转让

及登记结算等事项，为优先股构建制度基础。制定上

市公司发行优先股相关信息披露准则。发布非上市公

众公司定向发行优先股相关信息披露准则，明确试点

期间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优先股的发行主体、转让场

所、监管路径和要求，豁免核准股东人数不超过200

人的公司发行优先股。配套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等9个规范性文件。会同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商业银

行发行优先股补充一级资本的指导意见》，明确商业

银行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截至2014年底，已核准了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康美药

业和广汇能源6家公司的优先股发行申请，合计融资 

1 055亿元。

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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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丰富债券品种体系

推进上市公司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试点，积极

支持盘活股权存量，首家试点企业宝钢集团已公告发

行40亿元可交换债。启动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和并购

重组债试点工作。2014年，上交所、深交所、报价系

统已接受证券公司短期债备案发行1 848亿元，实际发

行金额670亿元。研究推动交易所债券市场引入货币经

纪公司、质押式协议回购及债券借贷试点等业务。

积极做好原油期货上市准备工作

2014年，中国证监会组织推进国际原油期货交易

平台的规则体系建设、技术系统准备、监管预案和风

险应对措施制定、市场宣传推广等工作。积极协调相

关部委，推动原油期货税收、外汇管理、海关监管等

配套政策的制定工作。为引入并规范境外交易者和境

外经纪机构，起草了《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从

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在相关部

委的共同努力下，国务院已批复同意上市原油期货，

市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对于维护国家能源市场稳

定和能源安全，完善石油市场体系，增强我国对国际

原油贸易定价的影响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提升证券期货行业竞争力

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证券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

意见》 《关于大力推进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创新发展的

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

意见》，明确了推进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总

体原则、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

探索建立证券期货业务牌照管理体系和综合经营

稳步推进基金管理公司及公募业务牌照审批，

2014年共批准新设6家基金管理公司，并有4家证券公

司或其资管子公司取得公募基金业务牌照。推动允许

保险资产管理机构以内设业务部门形式申请公募基金

管理业务资格。加强与人民银行等单位的沟通协调，

积极推动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转常规。

支持鼓励组织创新

发布《关于鼓励证券公司进一步补充资本的通

知》，鼓励证券公司通过IPO及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

增资扩股、留存利润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推出证

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试点，允许证券公司以私募方式

发行一年期以内债券，无须事前核准。推动基金管理

公司制度创新和股东多元化改革，首次核准私募创业

投资管理机构作为全资股东设立基金管理公司，首次

允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作为主要股东发起设

立基金管理公司 ；首次核准专业人士间接参股成立基

金管理公司，专业人士股权激励约束机制正式建立。

修订《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允许自然人持股期货

公司，优化非自然人股东的资格条件。

加快推动产品业务创新

证券公司方面，指导中证金融继续深化转融通业

务，全年累计向市场融出资金超过1 700亿元，有力

支持了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发展 ；支持证券公司试

点推出小额股票质押回购、行权融资、限制性股票融

资、新股申购融资、信用担保账户证券出借等融资类

业务创新，截至2014年底，证券公司融资类业务规模

已超过1万亿元，占总收入比重超过20% ；支持证券

公司开展大宗商品和外汇业务，截至2014年底，已有

8家证券公司获得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资格，1家证券

公司获得结售汇业务资格 ；支持证券公司大力发展场

外衍生品业务，截至2014年底，未平仓股票收益互换

合约名义价值超过2 300亿元，场外期权名义价值超

Χ ҕῇ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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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500亿元。基金管理公司方面，深化公募基金产品

注册制改革，进一步简化产品审批程序，扩大简易程

序产品类型范围，简化产品申报材料 ；推出首只投资

未上市公司股权的公募基金 ——嘉实元和直投封闭混

合型发起式基金。期货公司方面，将期货公司资产管

理业务由行政许可事项调整为登记备案事项，放开期

货公司“一对多”资产管理业务 ；推进期货公司风险

管理服务子公司试点。咨询机构方面，鼓励咨询机构

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支持咨询机构在全国股转系

统挂牌，经备案后可在全国股转系统开展推荐和做市

业务。 Χ ҕε   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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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保护

构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政策体系

健全投资者回报机制

推动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探索建立先行赔付机制

开展投资者教育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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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证监会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

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为主线，继续健全投资者

保护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投资者权利保障措施，推动提高市场主体保护

投资者的自觉性，探索健全投资者诉求处理和赔偿救济机制，采取多种

形式开展教育和服务，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取得较大成效。

构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政策体系

起草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全面评估境内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现状及问题，系

统研究境外市场适当性管理经验，积极研究制定证券

期货市场统一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完善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机制

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进一步完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的信息披露

机制，明确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和及时披露的要

求 ；完善征集投票权规定，明确征集投票权的披露要

求，规定上市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

例限制 ；要求上市公司采用网络投票制度。

健全投资者回报机制

推动上市公司完善利润分配政策

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金额 7 638.62 亿元

7 638.62亿元

图5-1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情况

优化现金分红与再融资挂钩制度，对再融资上市

公司不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或者未按照公司章程要求进

行现金分红的，规定不得进行再融资。落实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监管指引，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利润分配政策

和决策程序，引导上市公司制定个性化分红政策。

2014年，共有1 914家上市公司实施了现金分红，公

司 数 量 占 比73.2% ；实 施 现 金 分 红 金 额7 638.62亿

元，同比增长11.8%（见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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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制度

要求申请首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和申请再融资的上

市公司就该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

出摊薄后的填补措施。通过修订《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明确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应提出摊薄

即期回报填补的措施，要求相关责任主体公开承诺履

行义务。

成功调解投资者纠纷 1 008 起

1 008起

图5-2  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整改情况

108

23

完成整改 未完成整改

超期承诺事项

213

12

完成整改 未完成整改

不合规承诺事项

开展承诺履行监管专项治理活动

2014年，中国证监会开展承诺履行监管专项治理

活动，督促上市公司及相关方解决108项超期承诺履

行事项及213项不规范承诺事项，整改率为90%。针

对未按照承诺监管指引进行整改的承诺相关方，采取

33项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诚信档案（见图5–2）。

妥善处置债券违约风险事件

妥善处置“超日债”“华锐债”等单体违约事件，

深入排查中小企业私募债风险并协调处置，有力维护

投资者的合法收益权。建立健全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制度，有效遏制债券信用风险向个人投

资者扩散。截至2014年底，共对235只债券实施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措施。

推动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推进证券纠纷专业调解工作

券业协会及地方协会共受理案件1 007起，调解成功

934起，占比93%。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投资者服务中心）经法院委托或当

事人申请受理案件125起，其中成功调解74起。初步

形成行业协会、投资者服务中心、地方调解组织参与

的多元化调解格局，帮助投资者有效化解纠纷。

推进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与仲裁对接工作

推动成立深圳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中心，探索构建

行业自律、专业调解、商事仲裁、行政监管“四位一

体”纠纷解决模式。2014年，深圳证券期货纠纷调

解中心已正式受理调解申请87宗（含人民法院委托调

解投资者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赔偿案71宗），达成调

解协议15宗并及时履行，经营机构与当事人自行和

解3宗。支持行业协会开展自律性调解工作。2014年，证

单位 ：项单位 ：项



48  

探索建立先行赔付机制

健全投资者损害赔偿救济机制，积极推动海联讯

大股东主动赔偿适格投资者，针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

事项首次由大股东对中小投资者予以全额赔偿，为投

资者寻求赔偿救济提供了一条高效便捷的渠道，为进

一步探索建立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补偿机制积累了有

益经验。截至2014年底，与海联讯4名股东达成有效

和解、完成有效申报的适格投资者人数达9 823人，

占适格投资者总人数的95.7%，对适格投资者支付

补偿金8 883万元，占应补偿总金额的98.81%（见图

5–3）。

图5-3  海联讯适格投资者补偿情况

98.81%

1.19%

ѓ ᶋ Ԇ Ẹё ᶋ Ԇ

海、青岛、湖南、四川、广东、深圳、宁夏等地区开

展试点，探索将投资者教育以多种形式纳入各级各类

学校教育。在上海浦东新区中小学广泛开设“金融与

理财”课程，截至2014年底，已有近30万名学生参与

学习 ；组织和引导青岛、湖南、四川等地证券机构将

投资者教育工作深入高校，开设纳入学分管理的证券

期货课程，向高校学生普及证券期货知识。

提升“12386”中国证监会热线服务能力

41%

36%

23%

图5-4  “12386”热线接听情况

共接收、处理投资者诉求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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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开展投资者教育服务

针对投资者关注的重点事项，借助主题活动、知

识竞赛、讲座培训、曲艺比赛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

宣传教育。进一步扩大投资者教育渠道，从报刊、电

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扩展到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发放手册、挂图、海报等纸质资料200多万份，

发 送 短 信、 风 险 提 示 信 息 等 近3 000万 条， 开 发 短

片、广播节目、动漫、游戏软件等1 200多件，扩大

了投资者教育的覆盖面。



Ⅵ



对外开放

顺利启动沪港通试点

推动境内企业境外上市

扩大证券期货行业双向开放

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

稳步扩大对港澳台开放

推进战略对话和投资谈判

加强国际监管和执法合作

促进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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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证监会顺利开通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以

下简称沪港通）试点，支持境内企业境外上市，推动境内企业境外发行

优先股、人民币股票和B股转H股，大力推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发展，加大证券期货行业双向开放的

力度，大力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建

设，推进国际化原油期货平台建设，强化与港澳台地区的合作与联系，

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交流，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取得丰硕成果。

顺利启动沪港通试点

2014年4月，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

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发布联合公告，

原则批准上交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港联交所）、中国结算、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香港结算）开展沪港通试点。2014年11

月，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发布联合公告，批准上

交所、香港联交所、中国结算、香港结算正式启动沪

港通试点。沪港通开创了操作便利、风险可控的跨境

证券投资新模式，是境内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重大制

度创新。11月17日沪港通正式开通以来，总体运行平

稳有序，交易结算、额度控制、换汇等各个环节运作

正常，沪港通下的制度安排、运作机制及技术系统经

受了市场的检验，实现了预期目标。截至2014年底，

累计成交1 880.75亿元人民币，其中沪股通1 675.12

亿元、港股通205.63亿元。

全面构建沪港通规则体系

中国证监会发布实施《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试点若干规定》，作为市场参与者开展沪港通

相关业务活动的重要依据。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发

布《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明确了沪港通下有关税收政策。会

同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沪港通下账户开立

及资金划转有关事项。批准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沪

港通试点办法》和《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登记、存管、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则。

建立跨境监管和执法合作机制

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订了《沪港通项目

下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加强监管执法合作备忘

录》， 在 线 索 与 调 查 信 息 通 报、 协 助 调 查 和 联 合 调

查、送达、协助执行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

做好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工作

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香港投资者教育中心

就沪港通投资者诉求处理和投资者教育合作作了相应

安排，强化投资风险教育，确保两地投诉渠道的开

放和诉求的有效便捷处理。以“沪港通微讲堂”的形

式，对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做出解答。

推动境内企业境外上市

支持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

取消境外上市申请的财务审核，促进境内企业到

境外上市融资。截至2014年底，共有205家境内股份

ΧẳΧ ɝͼ ϡ ΅

Χ ҕε ẳ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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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到境外上市，融资总额2 444.43亿美元（见

图6–1）。其中，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178家（含香

港地区、纽约同时上市10家，香港地区、伦敦同时

上市4家，香港地区、纽约、伦敦同时上市1家），在

香港交易所创业板上市24家，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3

家。境外上市公司中有86家已发行A股，1家发行A、

B股，1家发行B股。

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股权比例和

业务范围。研究推动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开展外

汇业务，国泰君安证券和嘉实基金已正式获批结售汇

业务资格。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设立境外子公司，

开展跨境投资业务。

大力推进QFII和RQFII发展

境外融资额（亿美元） 境外上市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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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境外上市公司家数和筹资总额

支持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优先股

中国证监会明确境外上市的境内企业在境外发行

优先股的有关规定，要求其符合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

的标准。核准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境外发行优先股，

分别融资65亿美元和56.4亿美元。

支持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人民币股票

2014年，核准工商银行在境外发行人民币计价优

先股，融资人民币120亿元，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扩大跨境金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境

内企业拓宽直接融资的渠道，提高利用国际资本市场

的效率。

推进B股转H股试点工作

中国证监会积极推动B股市场改革，核准丽珠医

药和万科股份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扩大证券期货行业双向开放

支持境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引进来”和“走出去”

落实《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承诺，拟进一步放开港澳金融机构参股内地证券公

RQFII 批准额度已达 8 200 亿元

8 200亿元

进一步扩大RQFII试点范围至英国、法国、韩国、

德 国， 增 加 香 港 地 区RQFII总 额 度， 批 准 额 度 已 达

8 200亿元。推动完善QFII、RQFII税收政策工作取得

重要突破，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QFII和

RQFII取得中国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

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暂免征收QFII、

RQFII对股票等权益投资差价所得的企业所得税。

Χ ͼ └

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

支持上海自贸区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发展

积极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在上海自贸区内注册

设立专业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截至2014年底，华泰证

券已在上海自贸区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 ；国泰君安、

海通证券、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5家证券

公司已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分公司 ；银河证券、齐鲁证

券和东方证券设立营业部 ；国金证券设立另类投资子

公司 ；华安、浦银安盛、申万菱信、华泰柏瑞4家基

金管理公司设立专业子公司 ；13家期货公司设立风险

管理服务子公司 ；5家期货公司设立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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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原油期货上市工作

原油期货市场建设取得重大突破。2014年12月，

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

在其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开展原油期货交易，同时建设

国际化交易结算平台，积极引入境外交易者和经纪机

构，逐步积累市场运作和监管经验，为稳步推进期货

市场对外开放进行了积极探索。

稳步扩大对港澳台开放

根据CEPA及其补充协议，中国证监会推出了一系

列促进内地证券期货业向港澳地区开放的政策措施，

不断加强与港澳地区的合作与联系。积极研究内地与

香港基金产品互认 ；允许符合设立外资参股证券公司

条件的港资金融机构按照内地有关规定在上海、广

东、深圳各设立1家两地合资的全牌照证券公司，港

资合并持股比例最高可达51%，内地股东不限于证券

公司 ；在“金融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的若干改革试验

区内，允许港资证券公司在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中

的持股比例达50%以上。

中国证监会积极参与《内地与香港CEPA关于内地

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 《内

地与澳门CEPA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

易自由化的协议》的签署，在内地证券期货领域首次

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推进与港澳地区

开放合作。

2014年12月，两岸举行第二次证券及期货监管合

作会议，就两岸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合作进行了有益沟

通，包括内地方面研究进一步降低QFII资格门槛、允

许QFII投资国债期货，及台湾方面研究放宽内地证券

期货机构参股的有关限制等。

截至2014年底，已批准3家香港地区中介机构参

股内地期货公司。内地分别有23家证券公司、6家期

货公司、22家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地区设立分支机

构。批准了29家台资金融机构的QFII资格，批准了4家

台资金融机构在内地设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推进战略对话和投资谈判

通过国际谈判探索双向开放新模式

2014年，中国证监会继续参与中美、中英、中

法、中欧、中新等政府间双边对话机制，达成相关政

策成果26项，拓展了RQFII的试点区域，启动了双边基

金互认的研究。积极参与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

判及中韩、中澳、中日韩等双多边自贸区谈判，取得

重要进展。

推动A股纳入MSCI明晟等全球基准指数

2014年，中国证监会积极与MSCI明晟公司等进

行接触和磋商，系统梳理A股纳入相关基准指数面临

的障碍，加强与相关部委协调沟通，推动解决相关的

境外投资者税收政策等问题。

加强国际监管和执法合作

继续积极参与IOSCO各项工作

2014年9月， 中 国 证 监 会 在 国 际 证 监 会 组 织

(IOSCO)第39届 年 会 期 间 当 选 新 一 届 理 事 会 常 任 理

事，当选多边备忘录监督小组副主席，并再次当选投

资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积极参与了IOSCO《中小企业

和基础设施长期融资可持续解决方案》和《证券市场

风险展望2014~2015》等重点报告的撰写工作，在国

际组织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国际证监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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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跨境执法协助

自2007年 签 署IOSCO多 边 备 忘 录 以 来， 中 国 证

监会一直积极履行多边备忘录项下的跨境执法合作义

务。2014年，中国证监会共收到境外协查请求97件，

办结69件 ；对外提出协查请求13件。中国证监会会同

财政部与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的境外审计监管机构

进行磋商，推动跨境审计监管合作。

IOSCO多边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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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4年，中国证监会与白俄罗斯共和国财政部、

文莱金融管理局、泽西金融服务委员会，及马恩岛金

融监督管理委员会4家境外监管机构签署了证券期货

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截至2014年底，中国证监会共

与55个国家（或地区）的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签署了59

个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参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相关工作

中国证监会积极参与国际清算银行支付与市场基

础设施委员会(CPMI)和IOSCO关于组织《金融市场基

础设施原则》 （以下简称FMI原则）实施的各项工作。

中国证监会对内已按照CPMI-IOSCO要求，将FMI原则

纳入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框架，组织基础设施

机构开展FMI原则评估 ；对外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化㔹

纳入对金融市场基⬀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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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第33号 ——发行优先股发行预案和发行情况报

告书》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34号 ——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

• 2014年4月9日，中国证监会与泽西金融服务委员会

签署了《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 2014年4月10日，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决定原

则批准上交所、香港联交所、中国结算、香港结算

开展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 2014年4月10日，中国证监会通报发行监管部、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上市

公司监管部、期货监管部、公司债券监管部、创新

业务监管部、私募基金监管部、打击非法证券期货

活动局9个部门的主要职责。

• 2014年4月18日，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联合发

布《关于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充一级资本的指导

意见》，规定了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的申请条件和发

行程序，进一步明确了优先股作为商业银行其他一

级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

• 2014年4月2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

范证券经纪业务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对证券经纪

业务有关监管要求做了进一步明确、重申和细化。

• 2014年4月25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督促子公司强化合规风控管

理，牢牢守住合规底线，切实防范业务风险。

• 2014年5月19日，中国证监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相关工

作。主席肖钢主持会议并强调，《若干意见》是进一

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总动员、总部署，是新

时期指导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影响，要求证监会系统各级

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职工切实把《若干意见》精神学

习好、领会好、贯彻好。

• 2014年5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

进证券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了今后一段

时期推进证券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总体原则、主要

任务和具体措施。

• 2014年5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和《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降低了创业板准入门

槛，建立了“小额、快速、灵活”的创业板再融资

机制。

• 2014年5月29日，中国证监会批准郑州商品交易所

（以下简称郑商所）组织铁合金期货交易。

• 2014年6月7日，为引导规范上市公司利用优先股

制度进行创新，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年修订）》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年修订）》 《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 ——半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3年修订）》 《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 ——季度报告

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3修订）》 《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

动报告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6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7号 ——

要约收购报告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文件》9个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集中修订。

• 2014年6月9日，中国证监会与马恩岛金融监督管理

委员会签署了《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 2014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若干规定》，明确了沪港通的

业务范围、外资持股比例、清算交收方式、交收货

币等相关事项，对投资者保护、监督管理、资料保

存等内容提出了相关要求。

• 2014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实施创业板首发

和再融资相关信息披露准则，包括《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8号 ——创业板

公司招股说明书（2014年修订）》 《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9号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2014年修订）》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5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说明

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36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

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37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

申请文件》。

• 2014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做好有关

私募产品备案管理及风险监测工作的通知》，将证券

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直接投资业务、基金管理公司

及其子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等有关私募产品

的登记备案、风险监测等职责划归基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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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通报江苏奥赛康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承销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

决定对主承销商中金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

措施。

• 2014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大力推进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今后一段

时期推进基金行业创新发展的总体原则、主要任务

和具体举措。

• 2014年6月2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法国金融机构可

参照RQFII试点相关法规，申请RQFII资格并开展相关

业务。

• 2014年6月2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上市公司

可以根据员工意愿实施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合法方

式使员工获得本公司股票并长期持有，股份权益按

约定分配给员工。

• 2014年6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违法

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强化举报保密措施，

建立举报奖励制度。

• 2014年6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非上市公众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和《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构建有别于交易所市场和上市公司的非

上市公众公司并购重组制度体系。

• 2014年7月4日，中国证监会批准郑商所挂牌交易晚

籼稻期货合约。

• 2014年7月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实施基金产品

注册制。

• 2014年7月18日，中国证监会宣布韩国、德国金融

机构可参照RQFII试点相关法规，申请RQFII资格并开

展相关业务。

• 2014年7月21日，证券期货监管工作座谈会在京召

开。会议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

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推进监管转

型这个主题，就落实年初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

议的各项工作部署进行了座谈。

• 2014年7月25日，中国证监会召开资本市场贯彻落

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

纲要》）座谈会，副主席庄心一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就学习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精神、全面深入推进资

本市场诚信建设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

• 2014年8月8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启动运行全国统一

的“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

• 2014年8月2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确立符合私募基金行业运作特

点的适度监管制度。

• 2014年8月25日，全国股转系统做市转让方式正式

实施，实现交易方式多元化。

• 2014年9月1日，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出席深交所

干部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和国

务院决定 ：吴利军同志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

记，提名吴利军同志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会理

事长（副部长级）人选，免去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职务 ；陈东征同志由

于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

理事长职务。

• 2014年9月5日，中国证监会公布《关于修改〈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增加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的手段、机制和渠道，调整完善了

违法失信信息在诚信档案中的效力期限。

• 2014年9月1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

进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制定了推进期货

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总体原则和具体措施。

• 2014年9月1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非上市公众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7号 ——定向发行优

先股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8号 ——定向发行优先股

申请文件》，明确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优先股的操作

路径和监管要求。

• 2014年9月24日，由中国证监会、公安部、国资委

共同举办的“内幕交易警示教育展”在京开展。中国

证监会主席肖钢出席仪式并讲话。

• 2014年10月1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改革完善

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健全上

市公司主动退市制度，明确实施重大违法公司强制

退市制度，完善与退市相关的配套制度安排，加强

退市公司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 2014年10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共同

签署了《沪港通项目下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加

强监管执法合作备忘录》。

• 2014年10月2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关于修改〈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决定》，取消对不构成借壳上

市的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行为的审

批，完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丰

富并购重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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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24日，上市公司并联审批方案正式实

施，不再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经营者集中

审查等作为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

审批的前置条件。

• 2014年10月24日，中国证监会党委召开党委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议，认真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精神。主席肖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分

析了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形势和任务，

对证券期货监管系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提出了明确

要求。

• 2014年10月25日，由中国证监会和农业部共同主

办的第三届风险管理与农业发展研讨会在青岛召

开，副主席姜洋出席研讨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 2014年10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期货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扩大期货公司股东范围至非法人单位

和自然人，将期货公司部分业务由审批改为登记备

案，并明确风险隔离和利益冲突防范的要求。

• 2014年11月6日，中国证监会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

《债券统计制度》，进一步加强金融统计基础设施建

设，深化债券市场监管合作。

• 2014年11月6日，中国证监会通报海联讯骗取发行

核准和信息披露违法案。

• 2014年11月12日，期货立法国际研讨会在郑州召

开。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参会并致辞，提出中国

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

一部期货法，从更高层面来规范、引导和保障期货

及衍生品市场的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

• 2014年11月14日，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会见了参会的顾问委员会委员。

• 2014年11月14日，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开通仪式在上海、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时举

行。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致辞，指出沪港通是推进

两地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重大举措，是资本市场的

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开创了操作便利、风险可控的

跨境证券投资新模式。

• 2014年11月1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中国证监

会联合下发《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和《关于QFII和RQFII取得

中国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暂免征

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对沪港通试点涉及的所

得税、营业税和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等税收政策

及QFII、RQFII所得税政策问题予以明确。

• 2014年11月19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参加

2014年凤凰财经峰会圆桌论坛并发表演讲。

• 2014年11月21日，中国证监会批准大商所组织玉

米淀粉期货交易。

• 2014年11月2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及基

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及《证

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

披露指引》 《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

券化业务尽职调查工作指引》，将资产证券化业务管

理人范围由证券公司扩展至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

实行基金业协会事后备案和基础资产负面清单管理。

• 2014年11月22日， 中 国 证 监 会 副 主 席 姜 洋 出 席

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并发表演讲。

• 2014年12月4日，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出席第十届

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并讲话，对期货及衍生品

市场价格发现、风险管理、资源配置、稳定市场等

功能进行了充分论述。

• 2014年12月8日，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广西南宁

主持召开了民族地区股权市场规范发展座谈会，提

出区域性股权市场是资本市场服务小微企业的新的

组织形式和业态，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组成部

分。会议强调，证监会系统要采取切实措施，大力

支持民族地区区域股权市场发展。

• 2014年12月11日，中国证监会党委认真传达学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席肖钢主持会议，对证

监会系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进行了部署。

• 2014年12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委

托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案件调查试点工作规

定》，加强证券期货稽查执法力量。

• 2014年12月12日，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组织开展原油期货交易。

• 2014年12月1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1号 ——商品期货交易型开放

式基金指引》，对商品期货ETF的定义、投资范围、

风险控制、相关主体责任、监管要求等内容进行了

规范。

• 2014年12月19日，中国证监会与最高人民法院联

合发布《关于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及司法协助机制建

设的通知》，对共同推进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作

了明确规定。

• 2014年12月25日，第二次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管合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就两岸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合作

进行了有益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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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26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启动运行证券

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 2014年12月2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 ——财务报告的一

般规定（2014年修订）》，要求公司制定与实际生产

经营特点相适应的具体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并统

一了会计标准和监管标准中对关联方的认定口径。

• 2014年12月27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出席

第五届“上证法治论坛”并发表题为《法治是资本市

场善治的根基》的演讲，提出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

的方式，扎实做好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和监管执法

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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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2014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部门规章

1．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2014年3月21日　证监会

令第97号）

2． 关 于 修 改《证 券 发 行 与 承 销 管 理 办 法》的 决 定

（2014年3月21日　证监会令第98号）

3．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并 在 创 业 板 上 市 管 理 办 法

（2014年5月14日　证监会令第99号）

4．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

5月14日　证监会令第100号）

5．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若干规定

（2014年6月13日　证监会令第101号）

6． 非 上 市 公 众 公 司 收 购 管 理 办 法（2014年6月23

日　证监会令第102号）

7．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

6月23日　证监会令第103号）

8．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2014年7

月7日　证监会令第104号）

9．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8月21

日　证监会令第105号）

10．关于修改《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的决定（2014年9月5日　证监会令第106号）

11．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

干意见（2014年10月15日　证监会令第107号）

12． 关 于 修 改《上 市 公 司 收 购 管 理 办 法》的 决 定

（2014年10月23日　证监会令第108号）

13．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10月23日

证监会令第109号）

14．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2014年10月29日　证监

会令第110号）

15．中国证监会委托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案件

调查试点工作规定（2014年12月8日　证监会令

第111号）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1． 公 开 发 行 证 券 的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编 报 规 则 第21

号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1月3日　证监会公告[2014]1号）

2． 证 券 期 货 业 统 计 指 标 标 准 指 引（2013年 修 订）

（2014年1月3日　证监会公告[2014]2号）

3． 公 开 发 行 证 券 的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编 报 规 则 第26

号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2014年修

订）（2014年1月6日　证监会公告[2014]3号）

4． 关 于 加 强 新 股 发 行 监 管 的 措 施（2014年1月12

日　证监会公告[2014]4号）

5． 关于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第十二批）

（2014年2月12日　证监会公告[2014]8号）

6． 中国证监会取消行政审批项目目录（3项）（2014

年2月21日　证监会公告[2014]10号）

7． 关于修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

售股份暂行规定》的决定（2014年3月21日　证

监会公告[2014]11号）

8．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32号 ——发 行 优 先 股 申 请 文 件（2014年4月1

日　证监会公告[2014]12号）

9．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33号 ——发行优先股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

（2014年4月1日　证监会公告[2014]13号）

10．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4号 ——发 行 优 先 股 募 集 说 明 书（2014年4月1

日　证监会公告[2014]14号）

11．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关于商业银行发行优先

股补充一级资本的指导意见（2014年4月3日　银

监发[2014]12号）

1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

委 员 会 工 作 规 程（2014年 修 订）（2014年4月20

日　证监会公告[2014]15号）

13．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

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

的通知（2014年4月24日　银发[2014]127号）

14．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2014年5月28

日　证监会公告[2014]19号）

15．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2014年5

月28日　证监会公告[2014]20号）

16．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4年修订）

（2014年5月28日　证监会公告[2014]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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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4年修订）

（2014年5月28日　证监会公告[2014]22号）

18． 公 开 发 行 证 券 的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编 报 规 则 第13

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4年修

订）（2014年5月28日　证监会公告[2014]23号）

19．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2014年修订）（2014

年5月28日　证监会公告[2014]24号）

20．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6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2014年修订）

（2014年5月28日　证监会公告[2014]25号）

21．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7号 ——要约收购报告书（2014年修订）（2014

年5月28日　证监会公告[2014]26号）

22．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14

年 修 订）（2014年5月28日　证 监 会 公 告[2014] 

27号）

23．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关于关键

期限国债开展预发行试点的通知（2014年6月6

日　财库[2014]72号）

24．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号 ——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2014年修订）

（2014年6月11日　证监会公告[2014]28号）

25．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9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

文件（2014年修订）（2014年6月11日　证监会公

告[2014]29号）

26．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5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说明

书（2014年6月11日　证监会公告[2014]30号）

27．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36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2014年6月11日　证监会 

公告[2014]31号）

28．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37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文件

（2014年6月11日　证监会公告[2014]32号）

29．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2014年6月20日　证监会公告[2014]33号）

30． 非 上 市 公 众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内 容 与 格 式 准 则 第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

告书（2014年6月23日　证监会公告[2014]34号）

31． 非 上 市 公 众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内 容 与 格 式 准 则 第

6号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报 告 书（2014年6月23

日　证监会公告[2014]35号）

3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实施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2014年6月

27日　财税[2014]48号）

33．关于实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有 关 问 题 的 规 定（2014年7月7日　证 监 会 公 告

[2014]36号）

3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则（2014年

8月14日　证监会公告[2014]39号）

35．中国银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

监会、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监管办法》的通知（2014年8月14日　银监发

[2014]41号）

36．关于取消证券公司境内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资

格核准的公告①（2014年8月29日　证监会公告

[2014]40号）

37． 关 于 取 消 上 市 公 司 收 购 报 告 书 审 核 的 公 告 ②

（2014年9月18日　证监会公告[2014]43号）

38．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7

号 ——定向发行优先股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

（2014年9月19日　证监会公告[2014]44号）

39．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8

号——定向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2014年9月19

日　证监会公告[2014]45号）

40．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2014年

10月20日　证监会公告[2014]46号）

41．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2014年10月

20日　证监会公告[2014]47号）

4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有 关 税 收 政 策 的 通 知（2014年10月31日　财 税

[2014]81号）

43．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问题的通

知（2014年11月4日　银发[2014]3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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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关于港股通下香港上市公司向境内原股东配售股

份 的 备 案 规 定（2014年11月14日　证 监 会 公 告

[2014]48号）

45．《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

务管理规定》及配套规定（2014年11月19日　证

监会公告[2014]49号）

46．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①

（2014年12月11日　证监会公告[2014]50号）

47． 公 开 募 集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运 作 指 引 第1号 ——商

品期货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指引（2014年12月16

日　证监会公告[2014]51号）

48．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7号 ——要约收购报告书（2014年修订）（2014

年12月24日　证监会公告[2014]52号）

49．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年修订）

（2014年12月24日　证监会公告[2014]53号）

50． 公 开 发 行 证 券 的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编 报 规 则 第15

号 ——财 务 报 告 的 一 般 规 定（2014年 修 订）

（2014年12月25日　证监会公告[2014]54号）

Ɣ ⱬ рδłẮ Ń ẹӎ δ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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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系统单位简介及联系方式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11

月26日，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归属中国证监会

直接管理。

上交所主要职能包括 ：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和设

施 ；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接受上市申请，安

排证券上市 ；组织、监督证券交易 ；对会员、上市公

司进行监管 ；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

截至2014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

995家，上市股票1 039只 ；股票市价总值243 974.02

亿元，流通市值220 495.87亿元 ；上市公司总股本 

27 085.17亿股，流通股本24 914.59亿股，流通股本

占总股本的91.99%。

联系电话 ：021–68808888

传　　真 ：021–68804868

电子邮件 ：webmaster@secure.sse.com.cn

网　　址 ：www.sse.com.cn

地　　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200120)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成立于1990年12

月1日，是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归属中国证监会直

接管理。

深交所的主要职能包括 ：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和设

施 ；制定业务规则 ；接受上市申请，安排证券上市 ；组

织、监督证券交易 ；对会员、上市公司进行监管 ；管理

和公布市场信息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职能。

截至2014年底，深交所共有上市公司1 618家，

上市股票1 657只。股票市价总值128 573亿元，流通

市值95 128亿元。上市公司总股本9 710亿股，流通

股本7 375亿股，流通股本占总股本的76%。

联系电话 ：0755–88668888

传　　真 ：0755–82083947

电子邮件 ：cis@szse.cn

网　　址 ：www.szse.cn

地　　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

(518038)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简称上期所）是受中国证监会

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并按照其章程实行自律管理的法

人。上期所主要职能包括 ：提供期货交易的场所、设

施及相关服务 ；制定并实施期货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

设计期货合约，安排期货合约上市 ；组织监督期货交

易、结算和交割 ；制定并实施风险管理制度，控制市

场风险等。

截至2014年底，上期所上市交易的有黄金、白

银、铜、铝、锌、铅、螺纹钢、线材、燃料油、天然

橡胶、石油沥青、热轧卷板12个期货品种，并推出了

黄金、白银和有色金属的连续交易。

截至2014年底，上期所共有会员203家，其中期

货公司会员149家 ；指定交割仓库共54家 ；在全国各

地开通远程交易终端1 155个 ；当年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63.24万亿元（以下数据按单边计算），占全国总成交

金额的21.66% ；总成交量为8.42亿手，占全国总成

交量的33.61%。

联系电话 ：021–68400000

传　　真 ：021–68401198

电子邮件 ：info@shfe.com.cn

网　　址 ：www.shfe.com.cn

地　　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500号(200122)

郑州商品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简称郑商所）成立于1990年10

月12日，是经国务院批准的首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

全国4家期货交易所之一。郑商所主要职能包括 ：提

供期货交易场所，期货合约设计与上市服务，期货交

易结算与交割服务，期货交易监督，期货交易风险管

理，期货交易信息服务等。

截至2014年底，在郑商所上市交易的有优质强

筋小麦、普通小麦、早籼稻、粳稻、棉花、油菜籽、

菜籽油、菜籽粕、白糖、动力煤、甲醇、精对苯二甲

酸、玻璃、晚籼稻、硅铁、锰硅16个期货品种。

截 至2014年 底， 郑 商 所 共 有 会 员198家， 指 定

交割仓（厂）库240家，投资者开户数约100.7万户。

2014年， 日 均 持 仓 量250.7万 手（以 下 数 据 按 单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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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同比增长39% ；成交近6.8亿手，同比增长

28.8% ；成交金额累计23.2万亿元，同比增长23% ；

在交易量、持仓量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平均换手率为

1.08倍，同比较大幅度下降，市场理性运作程度明显

提高。2014年以来，郑商所投资者结构进一步优化，

参与交易的法人客户6 827户，同比增长34% ；法人

客户交易占比达到23%，同比增加16%。

联系电话 ：0371–65610069

传　　真 ：0371–65613068

电子邮件 ：czce@czce.com.cn

网　　址 ：www.czce.com.cn

地　　址 ：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30号

(450018)

大连商品交易所

大连商品交易所（简称大商所）成立于1993年2

月28日，是经国务院批准并由中国证监会监督管理的

期货交易所。大商所主要职能包括 ：提供期货交易场

所，期货合约设计与上市服务 ；期货交易结算与交割

服务 ；期货交易监督，期货交易风险管理 ；期货交易

信息服务等。

大商所截至2014年底上市交易的有黄大豆1号、

豆 粕、 玉 米、 黄 大 豆2号、 豆 油、 线 型 低 密 度 聚 乙

烯、棕榈油、聚氯乙烯、焦炭、焦煤、铁矿石、鸡

蛋、纤维板、胶合板、聚丙烯、玉米淀粉共计16个期

货品种。

截至2014年底，大商所现有会员单位168家，投

资者开户199.08万户，其中法人客户6.28万户 ；当年

累计成交量7.70亿手（以下数据按单边计算），同比增

长9.87%，成交额41.49万亿元，同比下降12%，日

均持仓429.99万手，同比增长32.04%，分别占全国

期货交易所的30.71%、14.21%、44.45%。

联系电话 ：0411–84808888

传　　真 ：0411–84808588

电子邮件 ：office@dce.com.cn

网　　址 ：www.dce.com.cn

地　　址 ：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29号

(116023)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简称中金所）成立于2006

年9月8日，是中国境内唯一一家从事金融期货、期权

交易的公司制交易所，截至2014年底注册资本为30亿

元人民币。

中金所的主要职能是 ：组织安排金融期货等金融

衍生品上市交易、结算和交割 ；制定业务管理规则 ；

实施自律管理 ；发布市场交易信息 ；提供技术、场

所、设施服务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职能。

截至2014年底，中金所共上市沪深300股指期货

和5年期国债期货两个产品。2014年，沪深300股指

期货成交2.17亿手，成交金额163.14万亿元 ；5年期

国债期货成交92.29万手，成交金额8 785.17亿元。

联系电话 ：021–50160666

传　　真 ：021–50160606

电子邮件 ：rd@cffex.com.cn

网　　址 ：www.cffex.com.cn

地　　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600号陆家

嘴商务广场(20012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结算）

按照《证券法》关于证券登记结算集中统一运营的要

求，于2001年3月30日组建成立。中国结算为不以营

利为目的的法人，归属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

按照《证券法》和《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等规

定，中国结算依法履行证券账户的设立和管理、证券

集中登记、存管等职能，并为各相关交易场所的证券

交易提供多边净额和全额等多种结算服务。中国结算

业务范围包括 ：为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部挂牌证券提供登

记结算服务 ；为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业

务提供登记结算服务 ；为超过25%的开放式基金产

品和100%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提供登记结算服

务 ；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债期货产品提供交割服

务 ；为非上市公众公司提供集中登记存管服务 ；为境

外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份提供集中登记存管服务 ；

为沪港通、B转H等跨境业务提供登记结算通道支持。

截至2014年底，中国结算管理的有效证券账户

合 计 达1.42亿 户， 服 务 的 境 内 结 算 参 与 人 合 计142

家 ；登 记 存 管 的 证 券 合 计6 330只， 总 市 值40.57万

亿元，其中登记存管的债券合计3 034只，面值合计

2.60万亿元 ；公司开放式基金TA系统管理的各类产品

合 计2 698只。2014年 公 司 日 均 结 算 总 额22 0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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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日均结算净额971.11亿元，日均处理过户笔数 

3 175.73万笔，日均处理过户金额20 540.88亿元。

联系电话 ：010–66210988

传　　真 ：010–66210938

电子邮件 ：zbshi@chinaclear.com.cn

网　　址 ：www.chinaclear.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100033)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投

保基金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30日，是由国务院出

资设立，归口中国证监会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

投保基金公司主要职责包括 ：筹集、管理和运作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监测证券公司风险，参与证券

公司风险处置工作 ；证券公司被撤销、关闭和破产或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

措施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债权人予以偿付 ；

组织、参与被撤销、关闭或破产证券公司的清算工

作 ；管理和处分受偿资产，维护基金权益 ；发现证券

公司经营管理中出现可能危及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

安全的重大风险时，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监管、处置建

议 ；对证券公司运营中存在的风险隐患会同有关部门

建立纠正机制。

截至2014年底，投保基金公司总资产为590.64亿

元，净资产为180.03亿元，累计筹集投保基金525.21

亿 元， 累 计 拨 付 保 护 基 金225.205亿 元。 正 式 申 报

债 权 总 额 为252.631亿 元， 剩 余 预 申 报 债 权 总 额 为

29.277亿元。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金监控系统对全市

场经纪业务客户的1.14亿个资金账户、10 000多亿元

保证金实现全面动态监测。

联系电话 ：010–66580839

传　　真 ：010–66580616

电子邮件 ：lixiang@sipf.com.cn

网　　址 ：www.sipf.com.cn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

(10003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证金融）成

立于2011年10月28日，是全国性证券类金融机构，

是中国境内唯一从事转融通业务的金融机构。

中证金融承担维护市场稳定、活跃市场交易、提

供市场服务的主要职能，经营范围包括 ：为证券公司

融资融券业务提供转融资和转融券服务 ；运用市场化

手段调节证券市场资金和证券的供给 ；管理证券公司

提交的转融通担保品 ；统计监控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

务运行情况，监测分析融资融券交易情况，防控市场

风险和信用风险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同意的其他业务。

截至2014年底，中证金融全年为证券公司融资融

券业务提供资金和证券累计达到2 004.74亿元，转融

通余额1 144.61亿元，其中转融资余额为1 037.09亿

元，转融券余额为107.52亿元。沪深市场标的证券为

914只，融资融券余额达到10 253.90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96倍。

联系电话 ：010–63211666

传　　真 ：010–63211601

电子邮件 ：webmaster@csf.com.cn

网　　址 ：www.csf.com.cn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

险大厦B座15层(100032)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期

保监控中心）于2006年3月成立，为非营利性公司制

法人，注册资本13.65亿元，其业务接受中国证监会

的指导、监督和管理。

期保监控中心主要职能包括 ：期货市场统一开

户 ；期货保证金安全监控 ；期货市场运行监测监控和

分析研究 ；为期货投资者提供交易结算信息查询 ；为

监管机构和期货交易所等提供信息服务 ；代管期货投

资者保障基金 ；商品及其他指数的编制、发布 ；期货

市场投资者调查。

截至2014年底，期货市场有效客户数为82.26万

户，其中个人客户79.52万户，单位客户2.74万户 ；

投资者保障基金累计筹集额为41.07亿元，累计余额

为44.4亿元。

联系电话 ：010–66555088

传　　真 ：010–66555038

电子邮件 ：cfmmc@cfmmc.com

网　　址 ：www.cfmmc.com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

座17层(1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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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资本市场运行统计监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中证资本市场运行统计监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中证监测）成立于2012年9月12日，是由中国证

监会直接管理的专业机构，致力于为中国证监会提供

统计、分析和信息服务，支持其监管决策和系统性风

险防控。

中证监测主要职能包括 ：收集、整理、生产资本

市场及宏观经济运行数据信息，推进资本市场数据集

中，促进信息共享 ；开展统计调查、市场调查服务，

提供定制化的统计服务 ；开展基于数据的市场日常分

析、专题研究 ；参与中国证监会中央监管信息平台的

建设、运行和维护，包括中央数据库和统一的数据采

集交换平台 ；评估资本市场重大政策，校验政策实施

效果 ；实施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预警，

开展资本市场压力测试，评估市场运行质量，配合处

置风险事件 ；中国证监会规定或委托履行的其他职能。

联系电话 ：010–63889001

传　　真 ：010–63889062

电子邮件 ：cmsmc@cmsmc.cn

网　　址 ：www.cmsmc.cn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6号金阳大厦

四层南区(100032)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全国股转系统）

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我国

第一家公司制运营的证券交易场所，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全国股转公司）为其

运营机构，于2012年9月20日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

2013年1月16日正式揭牌运营，注册资本30亿元。

全国股转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组织安排非上市股

份公司股份的公开转让 ；为非上市股份公司融资、并

购等相关业务提供服务 ；为市场参与人提供信息、技

术和培训服务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14年底，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1 572家，

总股本658.35亿股。2014年全国股转系统成交量为

22.82亿股，成交金额130.36亿元，挂牌公司完成327

次发行融资，募集资金129.99亿元。

联系电话 ：010–63889512

传　　真 ：010–63889634

电子邮件 ：info@neeq.org.cn

网　　址 ：www.neeq.com.cn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丁26号金阳大厦

(100033)

中国证券业协会

中国证券业协会（简称证券业协会）成立于1991

年8月28日，是依据《证券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业自律性组织，属于非营

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接受中国证监会和国家民政部的

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证券业协会的主要职责包括 ：在国家对证券业实

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进行证券业自律管理 ；

发挥政府与证券行业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为会员提

供服务，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维持证券业的正当竞

争秩序，促进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推动证

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截至2014年底，证券业协会共有会员869家，其

中法定会员（证券公司）120家，普通会员（基金管理

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等）668家，特别会员（地

方证券业协会等）81家。

联系电话 ：010–66575800

传　　真 ：010–66575827

电子邮件 ：bgs@sac.net.cn

网　　址 ：www.sac.net.cn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

B座二层(100033)

中国期货业协会

中国期货业协会（简称期货业协会）成立于2000

年12月29日， 是 根 据《社 会 团 体 登 记 管 理 条 例》和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成立的全国期货业自律

组织，为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接受中国证监会和

国家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期货业协会的主要职责包括 ：在国家对期货业实

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进行期货业自律管理 ；

发挥政府与期货业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为会员提供

服务，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坚持期货市场的公开、公

平、公正，维护期货业正当竞争秩序，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推动期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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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底，期货业协会共有会员256家，其

中普通会员217家，特别会员5家，联系会员34家。

2014年，期货业协会被国家社团管理机关民政部评为

全国5A级（最高等级）社会组织。

联系电话 ：010–88087239

传　　真 ：010–88087060

电子邮件 ：cfa@cfachina.org

网　　址 ：www.cfachina.org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

C座8层(100140)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简称上市公司协会）成立于

2012年2月15日，依据《证券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成立，是由上市公司及相关机构

组成的全国性自律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法

人。中国证监会为其业务主管部门。

上市公司协会致力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完

善上市公司治理，推动建立良好的公司文化，打造上

市公司高端服务平台，传导自律规范需求，促进资本

市场的成熟和完善。

截至2014年底，上市公司协会共有上市公司会员 

1 724家，联系会员9家，地方上市公司团体会员31家。

联系电话 ：010–63923639

传　　真 ：010–63923788

电子邮件 ：office@capco.org.cn

网　　址 ：www.capco.org.cn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金融街中心

（北楼）16–18层(10003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简称基金业协会）成立

于2012年6月6日，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基金

行业相关机构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

社会组织，接受中国证监会和国家民政部的业务指导

和监督管理。

基金业协会主要职责包括 ：为会员提供服务，反

映会员合理诉求，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制定和实施行

业自律规则和业务规范，监督检查会员及其从业人员

的执业行为，调解会员业务纠纷，对会员实施自律管

理 ；维护行业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同时，开展私募

基金的登记备案及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

司及其子公司等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备案工作。

截至2014年底，基金业协会共有会员737家，其

中基金管理公司95家，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53家，私

募投资管理机构254家，证券、期货、保险等资产管

理类机构90家，QFII及其他境外资产管理机构59家，

基金托管、销售、评价、结算、服务及其他各类机构

186家。已登记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4 955家，管理

基金7 665只，资产规模2.13万亿元 ；已备案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等机构资产

管理业务的规模（含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企业年金和

社保基金）13.83万亿元。

联系电话 ：010–66578250

传　　真 ：010–66578256

电子邮件 ：amac@amac.org.cn

网　　址 ：www.amac.org.cn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20号交通银行大厦

B座9层(100033)

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

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简称研究院）成立于2012

年6月1日，是由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专业研究机

构，定位于决策支持中心、战略智库和理论学术基

地，负责研究资本市场长期性、前瞻性、全局性和规

律性问题。

研究院的主要职责包括 ：研究宏观经济和金融市

场运行动态 ；研究拟订资本市场中长期战略规划 ；对

资本市场法规、政策提供意见和建议 ；对资本市场运

行质量、效率和潜在风险进行分析评估 ；对资本市场

运行、发展与监管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专项研

究 ；对中国证监会各部门、各单位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和重要工作提供专题咨询等 ；协调证券期货监管系统

内的研究工作 ；承担中国证监会博士后工作站日常管

理工作 ；中国证监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联系电话 ：010–56088542

传　　真 ：010–56088548

电子邮件 ：contact@bisf.cn

网　　址 ：www.bisf.cn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洋大街丰汇时代大厦

东翼15层(1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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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信息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证信息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证信

息），成立于2013年11月8日，归属中国证监会直接

管理。

中证信息为资本市场提供公益性信息与技术服务，

经营范围包括 ：证券期货业电子化信息披露业务 ；期货

业数据中心业务 ；证券期货业信息专用通信业务 ；证券

期货业标准与编码服务 ；信息安全综合服务 ；电子认证

服务 ；机房托管、系统托管服务 ；计算机软件开发、测

试、生产及销售 ；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咨询与技术服

务 ；经中国证监会依法批准的其他业务。

联系电话 ：010–83141900

传　　真 ：010–83141991

电子邮件 ：zbs@csits.org.cn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4号金益大厦3

层(100033)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投

资者服务中心）是于2014年12月成立的证券金融类机

构，归属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

投资者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小投资者自主

维权提供教育、法律、信息、技术等服务。具体包

括 ：面向中小投资者开展公益性宣传和教育 ；为中小

投资者自主维权提供法律、信息、技术服务 ；公益性

持有证券等品种，以股东身份行权和维权 ；受中小投

资者委托，提供调解、和解服务 ；代表中小投资者，

向政府机构、监管部门反映诉求 ；中国证监会委托的

其他业务。

联系电话 ：021–50496312

传　　真 ：021–50496325

电子邮件 ：zxtzzfwzxbgs@csrc.gov.cn

地　　址 ：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迎 春 路555号B座

(20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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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证券公司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存续经营的证券公司120家①）
年度评级②

外资参股情况 是否在香港
地区设立 
分支机构境外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

2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 A 是

3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AA

4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BBB

5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BB

6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 BBB 是

7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BB

8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A

9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1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S/H A 是

11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B

12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BBB

13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A

14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B

15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BBB

16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S BBB

17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 AA 是

18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BBB

19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B

2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S BBB

2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S A

22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W 高盛（亚洲）有限公司 33.30%

2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S/H C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33.30% 是

24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AA

2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S AA 是

26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BB

27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H A 是

28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S A

29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S A

30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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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存续经营的证券公司120家）
年度评级

外资参股情况 是否在香港
地区设立 
分支机构境外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31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BB

3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 AA 是

3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 AA 是

3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S A 是

35 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S AA 是

37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AA

38 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

39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1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BBB

42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BBB

43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S A

44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45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

46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B

47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BB

48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BB

49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5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S AA 是

52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A

53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B

54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B

55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56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BBB

57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8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CCC

59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CC

60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

6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CC

62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H BB 是

63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H A 是

64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

65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W A
瑞士银行有限公司(UBS AG)

24.99%
国际金融公司(IFC)

66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S A

67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8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CCC

69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 AA 是

70 诚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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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境外机构名称 代表处地点 序号 境外机构名称 代表处地点

43 施罗德集团
北京 74 德盛安联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 75 花旗环球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

44
麦格理证券（澳大利亚）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 76 大和证券株式会社 北京

45 荷宝基金管理公司 上海 77 三菱日联证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46 致富证券有限公司

北京 78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

上海 79 汇富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

深圳 80 京华山一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北京

47
未来资产迈普斯资产运用株式
会社

上海 81 国浩资本有限公司 北京

48 东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82 新百利有限公司 北京

49 大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83 香港第一上海融资有限公司 北京

50 益华证券有限公司 上海 84 蒙特利尔银行利时证券公司 北京

51 新韩金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85 未来资产证券株式会社 北京

52 东京海上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86 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53 安本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87 加皇投资理财有限公司 北京

54 蓝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88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

55 爱思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89 城市信贷投资银行有限公司 北京

56 科提比资产运用株式会社 上海 90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世界市场
公司

北京

57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上海 91 现汽投资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58 大和住银投信投资顾问株式会社 上海 92 布朗兄弟哈里曼（香港）有限公司 北京

59 联昌证券有限公司 上海 93 太平洋顶峰证券有限公司 北京

60 盈透证券有限公司 上海 94 摩乃科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61 华南永昌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95 韩亚大投证券株式会社 北京

62 利安资金管理公司 上海 96 宏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63 韩国投资信托运用株式会社 上海 97 先锋投资管理公司 北京

64 华宜资产运用株式会社 上海 98 信安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

65 大宇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99 标准人寿投资公司 北京

上海 100 法国巴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66 第一金和昇证券有限公司 上海 101 东方汇理基金管理公司 北京

67 复华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102 景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68 博大证券有限公司 上海 103 摩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69
元大宝来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 104 威灵顿环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70 野村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 105 贝莱德资产管理北亚有限公司 北京

71 元大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 106 法盛全球资产管理公司 北京

72 韦仕投资银行集团有限合伙公司 上海 107 罗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73
英杰华投资集团全球服务有限
公司

上海 108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 北京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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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境外机构名称 代表处地点 序号 境外机构名称 代表处地点

109 桥水投资公司 北京 119 结好证券有限公司 宁波

110 安盛投资管理巴黎公司 北京 120 华富嘉洛证券有限公司 沈阳

111 百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121 苏皇证券亚洲有限公司 上海

112 英仕曼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北京 122 邓普顿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13 飞腾投资公司 北京 123
明富环球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证券业务）
上海

114 宝来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24 华南永昌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15 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125 领航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北京

116 富昌证券有限公司 深圳 126 英国伊克斯纳有限公司 上海

117 元大宝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 127 韩国现代株式会社 北京

118 统一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 — — —

附表9  境外交易所设立驻华代表处一览表

序号 代表处名称 所属辖区

1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特别行政区

2 纽约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

3 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

4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株式会社 日本

5 韩国交易所 韩国

6 新加坡交易所有限公司 新加坡

7 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英国

8 德国德意志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

9 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公司 加拿大

10 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巴西

附表10  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一览表

序号 时间 境外机构名称 备忘录名称 签署地

1 1993年6月19日 香港证券暨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监管合作备忘录 北京

2 1994年4月28日 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
关于合作、磋商及技术协助的
谅解备忘录

北京

3 1995年7月4日 香港证券暨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有关期货事宜的监管合作备忘录 北京

4 1995年11月30日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关于监管证券和期货活动的相关
合作与信息互换的备忘录

新加坡

5 1996年5月23日 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堪培拉

6 1996年10月7日 英国财政部、证券与投资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7 1997年3月18日 日本大藏省 谅解备忘录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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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境外机构名称 备忘录名称 签署地

8 1997年4月18日 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9 1997年11月13日 巴西证券委员会 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10 1998年3月4日 法国证券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11 1998年10月8日 德国联邦证券监管委员会 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法兰克福

12 1999年11月3日 意大利国家证券监管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罗马

13 2000年6月22日 埃及资本市场委员会 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邮寄方式

14 2001年6月19日 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安排 北京

15 2002年1月18日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华盛顿

16 2002年6月27日 罗马尼亚国家证券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17 2002年10月29日 南非共和国金融服务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比勒陀利亚

18 2002年11月1日 荷兰金融市场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邮寄方式

19 2002年11月26日 比利时银行及金融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20 2003年3月21日 加拿大证券监管机构初始参与成员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邮寄方式

21 2003年5月22日 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邮寄方式

22 2003年12月9日 印度尼西亚资本市场监管委员会
关于相互协助和信息交流的谅解
备忘录

雅加达

23 2004年2月20日 新西兰证券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惠灵顿

24 2004年10月14日 印度尼西亚商品期货交易监管局 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25 2004年10月26日 葡萄牙证券市场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蒙特利尔

26 2005年6月14日 尼日利亚证券交易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27 2005年6月27日 越南证券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28 2006年9月15日 印度共和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29 2006年9月20日 阿根廷国家证券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上海

30 2006年9月20日 约旦证券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上海

31 2006年9月26日 挪威金融监管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奥斯陆

32 2006年11月10日 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伊斯坦布尔

33 2006年11月21日 印度远期市场委员会 商品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新德里

34 2006年12月6日 阿联酋证券商品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邮寄方式

35 2007年4月12日 泰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孟买

36 2008年1月15日 列支敦士登金融管理局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37 2008年1月24日 蒙古金融监督委员会 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38 2008年8月8日 俄罗斯联邦金融市场监督总局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39 2008年9月27日 迪拜金融服务局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迪拜

40 2008年10月23日 爱尔兰金融服务监管局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41 2008年10月30日 奥地利金融市场管理局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邮寄方式

42 2009年10月6日 西班牙国家证券市场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巴塞尔

43 2009年11月16日 台湾方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
海峡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督管理
合作谅解备忘录

邮寄方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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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境外机构名称 备忘录名称 签署地

44 2010年1月26日 马耳他金融服务局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瓦莱塔

45 2010年5月5日 科威特股票交易所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科威特城

46 2010年12月17日 巴基斯坦证券交易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伊斯兰堡

47 2011年3月29日 以色列证券监管局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48 2011年4月7日 卡塔尔金融市场管理局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49 2011年9月19日 老挝证券交易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50 2012年4月24日 瑞典金融监管局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斯德哥尔摩

51 2012年5月17日① 卢森堡金融监管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52 2012年5月17日 塞浦路斯证券交易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53 2013年8月30日② 乌克兰国家证券和股市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54 2013年9月13日 立陶宛银行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维尔纽斯

55 2013年11月18日 耿西岛金融服务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56 2014年1月20日 白俄罗斯共和国财政部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57 2014年2月17日 文莱金融管理局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斯里巴加湾

58 2014年4月9日 泽西金融服务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北京

59 2014年6月9日 马恩岛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道格拉斯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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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微信公众号 ：证监会发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前台电话 ：010–88061000

信访电话 ：010–66210182

　　　　　010–66210166

网　　址 ：www.csrc.gov.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A座(100033)

微　　博 ：人民网 ：http://t.people.com.cn/csrcfabu

 新华网 ：http://t.home.news.cn/csrcfabu

 新浪网 ：http://weibo.com/csrcfabu

 腾讯网 ：http://e.t.qq.com/csrcf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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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年报(2014)》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部门和系统内各单位的大力支持，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并特别感谢以下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对此项工作的贡献 ：

年报编写组

马　境　　任　磊　　刘世盛　　刘芃芃　　安永勇　　许　竞　　许国新

李非凡　　杨琴琴　　张　涛　　张丽媛　　张建平　　张赫城　　武　袆

孟　可　　项　楠　　赵宏栋　　徐　珏　　徐小俊　　高　莉　　鲁颂宾

谢进慧　　裴胜春　　魏　莉

年报翻译组

王哲远　　王蕴哲　　尹　钰　　叶存金　　冯丹荔　　祁　斌　　杨　柳

杨　婷　　李龙政　　李则安　　何　媛　　陈静薇　　范雅婷　　郑　凯　　

赵　静　　姜　沫　　夏　菁　　蒋　畅　　惠　飞

在年报的设计出版过程中，凸版快捷财经印刷有限公司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等机构提供了协助，在此表

示衷心感谢。

由 于 年 报 编 写 设 计 时 间 有 限， 书 中 难 免 有 疏 漏 之 处， 欢 迎 提 出 宝 贵 意 见。 相 关 意 见 建 议 请 发 至 

bgtzyc@csrc.gov.cn，我们将及时予以反馈。

中国证监会办公厅

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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